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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１６９号　　　　　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华能、大唐、华电、国电、国家电投、神华、中煤集团公司，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公司：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９

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精神和国务院关

于推进价格改革的决策部署，适应煤炭电力市场形势变化，促进煤炭电力行业健康协调发展，经国

务院同意，现就进一步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基准

对于没有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由省级及省级以上统一调度的燃煤机组上网电量，继续实行标

杆上网电价政策和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以年度为周期，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

部署启动，以省（区、市）为单位组织实施。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依据的电煤价格按照中国电煤价格

指数确定。电煤价格以中国电煤价格指数２０１４年各省（价区）平均价格为基准煤价，原则上以与

基准煤价对应的上网电价为基准电价。今后，每次实施煤电价格联动，电煤价格和上网电价分别

与基准煤价、基准电价相比较计算。在２０２０年之前，上述基准煤价和基准电价是否调整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

二、明确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具体内容

对煤电价格实行区间联动。以５０００大卡／千克代表规格品电煤价格为标准，当周期内电煤价

格与基准煤价相比波动不超过每吨３０元（含）的，成本变化由发电企业自行消纳，不启动联动机

制。当周期内电煤价格与基准煤价相比波动超过每吨３０元的，对超过部分实施分档累退联动，即

当煤价波动超过每吨３０元且不超过６０元（含）的部分，联动系数为１；煤价波动超过每吨６０元且

不超过１００元（含）的部分，联动系数为０．９；煤价波动超过每吨１００元且不超过１５０元（含）的部

分，联动系数为０．８；煤价波动超过每吨１５０元的部分不再联动。按此测算后的上网电价调整水平

不足每千瓦时０．２分钱的，当年不实施联动机制，调价金额并入下一周期累计计算。按煤电价格

联动机制调整的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于每年１月１日实施。

三、相应调整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

１



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严格按照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测算确定，具体公式见附件１。上网电价

调整后，相应调整销售电价。其中，工商业用电价格相应调整，调整水平应按燃煤机组上网电量、

其他电源上网电量、外购电量情况以及节能环保电价等因素确定，具体公式见附件２；居民生活、

农业生产用电价格保持相对稳定。销售电价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确定调整原则和各省（价区）

调价水平，各类电力用户具体电价水平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并向社会公

布实施。

四、坚持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

在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的同时，要坚持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加快电力市场建设，逐步放开

竞争性环节电力价格。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上网电量电价，由交易双方自主协商确定。电力市场

交易要坚持企业自主协商原则，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不得指定交易价格，不得强制推行对特定电

力用户的优惠电价政策，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发电企业与特定电力用户强行交易。

上述规定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实施，此前关于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的规定不再执行。

附件：１．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与煤价联动计算公式

　　 ２．销售电价与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联动计算公式

附件１

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与煤价联动计算公式

Ｐ△ ＝Ｃ△ ÷５０００×７０００×Ｃｉ÷１００００

Ｐ△：本期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调整水平，单位为“分／千瓦时”。

Ｃ△：上期燃煤发电企业电煤（电煤热值为５０００大卡／千克）价格变动值，具体计算方法见下

表，单位为“元／吨”。

Ｃｉ：上期供电标准煤耗（标准煤热值为７０００大卡／千克），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向社会公布

的各省燃煤发电企业上期平均供电标准煤耗为准，单位为“克／千瓦时”。

上期平均煤价变动值Ａ（元／吨） 纳入联动的煤价计算公式

１ 超过３０元不超过６０元（含）的 Ｃ△ ＝（Ａ－３０）×１

２ 超过６０元不超过１００元（含）的 Ｃ△ ＝３０＋（Ａ－６０）×０．９

３ 超过１００元的不超过１５０元（含）的 Ｃ△ ＝３０＋４０×０．９＋（Ａ－１００）×０．８

４ 超过１５０元的 Ｃ△ ＝３０＋４０×０．９＋５０×０．８

２



　　Ａ：上期中国（分省）电煤价格指数与２０１４年相比增减额，单位为“元／吨”。

附件２

销售电价与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联动计算公式

Ｐ＝
（Ｍａ＋Ｍｂ＋Ｍｃ－Ｍｄ）×ＰΔ＋∑

ｎ

ｉ＝１
Ｍｉ×ＰΔｉ＋Ｋ

Ｍ

Ｐ：本省销售电价调整总水平

Ｍａ：上期由省级及以上统调的燃煤机组上网电量

Ｍｂ：上期以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为基础的可再生能源、燃气机组等其他电源上网电量

ＭＣ：上期本省外购按照本省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执行的电量

Ｍｄ：上期本省外送按照本省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执行的电量

Ｍｉ：上期本省外购按照外省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执行的电量

ＰΔ：本省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调整水平

ＰΔｉ：外购电量来源省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调整水平

Ｍ：上期省级电网销售电量

Ｋ：统一电价政策影响因子。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跨省跨区交易电量价格协商情况、推进销

售电价改革、推动节能环保、促进煤炭行业可持续发展以及有序疏导突出电价矛盾等需要统一明

确。

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部

关于组织开展全国环保电价专项检查的通知

发改价监［２０１６］１００３号　　　　　二一六年五月十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环保厅（局），各区域环保督查中心：

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善大气质量，实现“十三五”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发挥环保电

价政策在促进燃煤发电企业升级改造环保设施方面的作用，经研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环保

３



电价专项检查暨交叉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实施

此次全国环保电价专项检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联合部署，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价格主管部门、环保部门按照属地和职能具体实施。检查工作从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０日开始，１０月３１

日结束。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环境保护部，对重点地区组织交叉检查和随机抽查。

二、范围和重点

检查的范围是所有发电企业、电网企业２０１５年度的环保电价政策执行情况。重点检查以下

行为：

（一）燃煤发电机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排放浓度小时均值超过限值要求仍执行环保电

价的；

（二）燃煤发电企业通过改装ＣＥＭＳ或 ＤＣＳ软、硬件设备，修改 ＣＥＭＳ或 ＤＣＳ主要参数，篡改

ＣＥＭＳ或ＤＣＳ历史监测数据或故意损坏丢失数据库等手段，以及其他原因人为导致数据失实的；

（三）电网企业拒报或谎报燃煤发电机组超限值排放时段所对应的电量，以及拒绝执行或未

能及时执行或不按实际上网电量足额执行环保电价的；

（四）环保电价方面的其它违法行为。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当前大气污染形势严峻，严重影响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燃煤发电行业的环保治理对减少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至关重要，价格主管部

门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增强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克服消极懈怠思想和畏难情绪，认真做好环

保电价检查工作。

（二）创新检查方式。专项检查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环境保护部将在部分省区市选择

重点电厂进行交叉检查和随机抽查，检查的案件全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导处理。要加大宣传力

度，鼓励社会公众利用１２３５８价格监管平台举报环保电价违法行为，拓宽线索渠道，提高检查效

率。

（三）严格行政处罚。严格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燃煤发电机组环保电价及环保

设施运行监管办法》（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５３６号），对环保电价违法行为，以行政处罚的程序没收违法

所得，依法进行罚款，不得以收缴、扣减等任何形式代替行政处罚。对于故意不运行环保设施，篡

改监测数据或故意损坏丢失数据库等人为原因造成主要污染物超标的企业，依法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５倍罚款的顶格处罚，并公开曝光案例。对于环保违法行为，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环境保

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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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分工合作。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和环保部门要按照各自分工，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加

强沟通，既各负其责又通力合作。２０１６年６月３０日前，各省级环保部门应提供２０１５年度本省、自

治区、直辖市所有发电企业污染物排放数据，省级电网企业提供燃煤发电机组污染物排放浓度小

时均值超限值时段所对应的小时或平均小时电量，并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为价格行政处

罚提供数据支撑。跨网、跨区域供电发电企业的电量数据由输出地电网公司向当地价格和环保主

管部门提供。

（五）注重整改规范。在对环保电价违法行为实施经济制裁的同时，责令燃煤发电企业进行

整改规范，加大环保设施升级改造资金投入，保障环保设施良好运行，保持在线实时密切监测，及

时提醒告诫存在超标超限排放的企业，切实减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

（六）加强督办核查。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将联合组织督查组，对地方开展环保电价

检查的组织部署情况进行督办，落实检查的各项工作要求。对有关部门单位不及时提供数据、提

供数据不实、不予行政处罚等不作为或作为不当的行为立即责成限期整改。各省级价格、环保主

管部门对检查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总结上报，如实填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环保电价

检查统计表》，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０日前将环保电价检查总结（包括３个典型案例）分别上报国家发

展改革委（价监局）、环境保护部（大气司）。对于此次检查的组织实施、提供数据和上报典型案例

的情况将以适当形式予以通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在全国开展药品价格专项检查的通知

发改价监［２０１６］１１０１号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深

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药品价格改革实施以来，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坚持放管结合、综合监管，药品市

场价格秩序总体平稳，对推进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期，药品、原料药市场出现

一些价格违法行为，影响公平竞争，增加患者负担，群众和企业反映强烈。为规范药品价格行为，

维护药品市场价格秩序，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经研究，决定从６月１日起开展全国药品价格专

项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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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分认识开展药品价格专项检查的重要性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建立，医药行业

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开展药品价格检查对于维护药品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促进药品市场价格保持

合理水平，保障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药品

领域价格违法行为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影响和危害，深刻认识价格主管部门加强药品市场价格

监管的职责所在，切实把开展全国药品价格检查作为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工作的重点任务，集

中力量、精心谋划、扎实推进。

二、准确把握专项检查重点内容

此次检查对象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含原料药及药品的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和社会零售药

店）、医疗机构（含非公立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血站、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平台、药品采购

机构以及相关行业协会。检查重点要放在价格出现异常波动的原料药、药品品种，集中力量解决

群众和企业反映强烈的问题。从前期掌握的情况看，要重点查处以下行为：

（一）原料药、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达成、实施垄断协议的行为，行业协会组织生产经营企业达

成、实施垄断协议的行为；

（二）原料药、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平高价销售原料药、药品的行为；

（三）社会零售企业虚构原价、误导性价格标示等价格欺诈行为；

（四）医疗机构不执行政府定价药品零差率、加价率政策的行为；

（五）政府定价药品突破政府规定的最高出厂（零售）价格销售的行为；

（六）不按规定执行明码标价、价格公示制度的行为；

（七）其它违反《价格法》、《反垄断法》的行为。

三、精心组织推进专项检查深入开展

此次专项检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部署，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具体组织实施。各级价格主管

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及我委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有关规定，严格落实“双随机、一

公开”，在有举报必查、有线索必查的基础上，对检查对象进行随机抽查，并及时公布抽查情况及结

果。专项检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前期调研及培训（６月１日－６月３０日）。通过汇总分析药品价格监测、价格举报、

媒体反映信息，到相关业务主管部门、企业、协会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等，收集违法线索，确定专

项检查的重点和目标，开展药品价格政策和检查技能培训。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根据前期调研

情况，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检查工作方案。

第二阶段，对生产经营企业进行检查（７月１日 －８月３１日）。根据前期调研发现的问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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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违法线索的生产企业、经销企业进行检查；结合群众和企业反映强烈的原料药、血液制品、中

药饮片及其他药品品种，对生产经营企业进行随机抽查，抽查覆盖率不低于１０％。

第三阶段，对医疗机构、采购平台等进行检查（９月１日－１０月３１日）。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对

本省范围内三级甲等医院、省级药品采购平台进行随机抽查，组织市县价格主管部门对其它医疗

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血站以及行业协会进行随机抽查，抽查覆盖率不低于２０％。

四、多措并举确保专项检查取得实效

各地要借鉴多年来开展医药价格专项检查的有益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结合药品价格改革

后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综合采用多种方式方法，严格依法行政，严格廉洁执法，确保专项检查取

得实效。

（一）强化社会监督。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大对开展药品价格专项检查的宣传力度，及时

对外公布查处案件，充分利用１２３５８价格监管平台，鼓励社会共同参与规范药品价格行为。切实

保持举报系统畅通，快速办理举报案件，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二）组织提醒告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广泛召开药品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会，宣传价格法

律法规，督促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和相关协会等严格遵守《价格法》、《反垄断法》，自觉维

护药品市场价格秩序。对于检查中发现的共性、普遍性问题，要重点进行提醒告诫，要求相关企

业、医疗机构等引以为戒。

（三）加大执法力度。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对违反《价格

法》、《反垄断法》的行为依法处罚。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件，要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形

成强有力的震慑。

（四）深入调查研究。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把专项检查和调查研究相结合，深入研究药品价

格改革一年来价格运行情况，尤其关注价格变动频繁、变动幅度较大、市场竞争不充分药品的价格

运行情况，分析价格违法行为特点趋势，对如何建立药品价格行为规则、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问

题，提出政策建议，促进政策完善和改革深化。

（五）做好检查总结。专项检查期间，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注意收集整理价格违法典型案

例，总结归纳检查工作的组织情况、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下一步工作措施和建议。请各省级

价格主管部门将药品价格专项检查书面总结报告和相关统计报表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日以前报送

国家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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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 、农业部

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的意见》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１４３号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水利（水务）厅（局）、农业厅（局、委、办）：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６〕２号，以

下简称《意见》）精神，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明确工作责任

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对促进农业节水、提高用水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农业现代化，具

有十分重要意义。《意见》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问题导向，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

提出了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是促进农业节水和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的基本遵循。各地要充分认识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全面把握《意见》内容，深刻领会改革精神，切实增强做好

改革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按照《意见》明确的省级人民政府负总责的要求，细化部门分工和

责任，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把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

二、紧扣目标任务，编制实施方案

各地要围绕改革总体目标，在省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精干力量，在深入调研、科学

测算、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抓紧编制本地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和年度实施计划，明确改革

的具体目标、实施范围、主要举措、完成时限、进度安排、资金投入等，报省级人民政府审定。要按

照用十年左右时间完成改革任务的总体要求，倒排时间，合理安排改革进度，有计划、分步骤推进，

确保如期实现改革目标。实施方案要重点明确３－５年率先实现改革目标的地区范围。具备全省

（自治区、直辖市）整体实施条件的，要同步推进；暂不具备条件的，要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集中力

量有序推进。尽可能以市、县、乡镇、村等行政区划以及灌区等为单元集中连片推进，形成示范效

应。

三、坚持多措并举，狠抓任务落实

各地要以完善农田水利工程体系为基础，以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为核心，以创新体制机制

为动力，坚持综合施策、供需统筹、两手发力、因地制宜的原则，准确把握各项改革任务，厘清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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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统筹抓好落实。

（一）夯实农业水价改革基础。要把夯实农业水价改革基础摆在重要位置，结合本地实际，有

针对性地补足补强，为各项机制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加快完善农田水利工程体系，按照经济实用、

满足取用水管理和计量收费需要的原则，配备完善取用水计量设施。农业水权分配要科学合理，

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要与当前农业用水总量、未来农业发展需求、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江河水

量分配方案及节水目标相匹配，在保障合理灌溉用水的基础上适度从紧。加快健全供水管理机

制，实现合理高效供水。农业用水需求管理的重点放在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先进适用的

节水技术，全面提高农业用水精细化管理水平。创新终端用水管理模式，推进小型水利工程管理

体制改革，明晰产权，落实管护责任。创新管护机制，积极创造条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田水利工

程建设和管护。各地在安排农田水利等相关资金时，要向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地区倾斜，对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积极性高、工作有成效的地区给予重点支持。

（二）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根据农业水价改革目标，结合本地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建

设和用水管理等情况，合理制定价格调整计划，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把握调价时机、力度和节奏，

确保调整后的农业水价可接受、可实施。水资源紧缺地区、地下水超采地区的农业水价要率先调

整到位，条件具备的地区可提高到完全成本水平。积极探索实行分类水价和逐步推行分档水价。

鼓励供需双方公开公平协商定价。

（三）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在统筹分析节水成效、调价幅度、财力状况的基础上，

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科学确定补贴对象、方式、环节、标准、程序等，确保奖补

资金可持续。统筹利用中央财政安排的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补助资金和《意见》明确的其他资金渠

道，积极筹集资金用于支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运行管护机制创新

等。

四、加强组织领导，着力推进改革

（一）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要建立在省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

加强对改革工作的领导，协调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把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作为改革重点任

务积极推进。已成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领导小组或建立联席会议的，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更

加有力有效地发挥组织推动作用；尚未建立的要尽快建立，明确部门分工，细化落实责任，协同推

进改革。各部门要加强沟通，通力合作，形成合力，推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不断深化。

（二）加强督促检查。要建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机制，采取检查、抽查等

方式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专项督导，或与有关稽察、督察等工作联合实施，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以下简称“四部委”）将做好服务指导，把改革进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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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等作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对照《意见》、各地改革实施方案和年度实

施计划等开展监督检查和跟踪问效，并定期通报。

（三）强化培训宣传。要围绕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开展专门的业务培训，切实提高相关工

作人员的思想认识和业务水平，搞好横向交流，确保各项政策落实不走样、见实效。同时，利用好

各种新闻媒介，及时向相关部门、单位和社会公众宣传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重大意义，加大对改革内

容的宣传解读，选好典型，展示成效，加强舆论引导，使社会各界充分理解改革内容，了解改革效

果，拥护支持改革工作。

（四）做好信息报送。要按照《意见》要求逐级做好改革信息汇总上报工作，每年６月底前和

１１月底前将上半年和全年改革工作进展情况上报四部委。同时，以简报、专报等形式及时上报本

地区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经验做法、重要情况、发现的问题以及有关建议等。

各地要将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及２０１６年度实施计划，于７

月底前报送四部委，以后年度实施计划于上年１１月底前报送。

联系人：（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政府定价成本监审工作的意见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３２９号　　　　　二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成本监审是政府制定和调整价格的重要程序，是价格监管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各级价格主

管部门紧紧围绕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积极推进成本监审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与新形势下

政府价格管理转变职能、放管结合、提升监管水平的要求还有差距，成本监审制度有待完善，各地

工作进展不平衡，一些地方的认识还有待提高。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

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适应新要求，现就加强政府定价成本监审工作提出以下意

见。

一、总体要求

加强政府定价成本监审是价格工作定位转型的重要方向，对提升政府价格监管水平、推进政

府定价公开透明、促进经营者加强管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成本监审原

则，依成本定价的商品和服务，制定或调整价格原则上都要进行成本监审。要围绕价格机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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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和任务，坚持依法监审、客观公正和公开透明原则，进一步开拓思路、创新方式、加强力量、

提升质量，充分发挥服务监管职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价格机制改革提供有力支撑。

到２０１７年，成本监审工作取得积极进展，重点行业成本监审办法体系基本形成，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成本监审深入开展。到２０２０年，成本监审工作更加制度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成本监审

职能定位清晰准确，制度规则健全完善，方式方法科学合理，重点领域全面覆盖，成本公开规范有

序，工作水平进一步提高。

二、健全成本监审制度

（一）明确成本监审项目。成本监审项目实行清单管理，通过发布目录明确成本监审项目内

容和具体形式，列入目录的商品和服务，未经成本监审，不得制定或调整价格。建立成本监审目录

动态调整机制，政府定价目录修订后应及时调整成本监审目录。按照深化价格机制改革要求，重

点推进能源、环境、交通运输、医疗服务等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重要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等领

域的成本监审工作。

（二）界定成本监审职责。遵循“谁定价、谁监审”原则，列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定价成本监

审目录的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组织开展；列入省级成本监审目录的项目，由价格主

管部门定价的，按照目录中明确的分工，由省或市、县价格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价格主管部门履行

成本监审主体责任，出具成本监审报告，对成本监审结论负责。

（三）健全成本监审规则。加快修订成本监审办法，健全成本监审通用指标和审核标准体系。

对于行业特点明显的重要商品和服务，按照成本监审权限尽快制定行业成本监审办法。国务院价

格主管部门抓紧制定天然气管道运输、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各省级价格主

管部门要对纳入本省（区、市）监审目录的商品和服务逐一进行梳理，抓紧制定城市燃气、污水处

理、集中供热等行业成本监审办法。已经出台的，要顺应形势变化及时修改完善。

（四）规范成本监审程序。按照成本监审要求，严格履行发送成本监审通知、资料初审、实地

审核、书面告知经营者、出具成本监审报告等程序。将实地审核作为成本监审的关键环节，严格遵

循成本监审一般技术规范、行业成本监审办法有关标准。对成本监审中的重大问题，坚持集体研

究和民主决策。

三、创新成本监审方式

（五）统筹系统力量。开拓思路，积极探索，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增强成本监审工作的系统

性、整体性。总结实践经验，推进重大项目省（区、市）间、市县间交叉监审，探索省（区、市）间、省

市县间联合监审。力量有限的市县，可以采取请上级价格主管部门监审的方式开展工作。

（六）发挥第三方支持作用。探索借助第三方力量，缓解成本监审力量不足。在成本监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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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审核阶段，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入具有会计、审计等专业优势的第三方机构或人员参

与审核，进一步提高成本监审效率。健全工作机制和程序，明确第三方责任和义务，规范第三方工

作行为。第三方机构或人员应按照价格主管部门确定的依据、原则、方法和标准，开展成本审核，

并对其工作结果负责。第三方机构或人员不得泄露成本审核过程中获取或制作的相关信息。

（七）加强信息化管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完善政府定价分行业成本信息库，保持

经营者成本信息的连续性和可比性，加强成本监审历史数据信息统计分析，掌握行业成本及其变

动情况，更好发挥成本监审职能作用。建立健全成本监审档案管理制度，加强成本监审电子和书

面档案管理，妥善保存经营者成本资料和价格主管部门制作的文书、报告，实现资料可查询、可追

溯。

四、推进成本信息公开

（八）建立健全成本信息公开制度。省级以上价格主管部门对纳入成本监审目录的商品和服

务，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逐步建立健全成本信息公开制度，明确企业和政府定价机构公开成本信

息的范围、内容、形式和方法，落实成本信息发布主体责任，积极稳妥，由点到面，分步实施，有序推

进，实现成本信息公开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

（九）有序推进成本信息公开。总结城市供水成本信息公开实践经验，逐步扩大公开范围。

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有线电视、城市燃气等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行业先行推进成本信息公

开，经营者应当按照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主动公开成本，政府定价机构在制定和调整价格前公开

成本监审结论。

五、夯实工作基础

（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成本监审工作的重要意义，把成本

监审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强化责任，统筹谋划，确保落实。

（十一）充实人员力量。根据价格工作定位转型要求，调整人员配置，充实成本监审工作力

量。积极争取编制管理部门支持，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方面提供保障。对成本专项编制使用

情况进行清理，禁止挤占挪用，确保编制归位、人员归队。

（十二）加强能力建设。以解决当前制约成本监审工作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导向，加强理论研

究。注重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采取集中培训、联合监审和重大项目审前培训等多种方式，锻

炼队伍，提高素质。遵守廉政要求，严肃工作纪律，规范成本监审行为。

（十三）落实经费保障。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协调，落实财政部《关于同意成本监审不收取

费用的复函》（财综〔２００６〕５９号）要求，将开展成本监审包括借助第三方力量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

政预算，为成本监审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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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在价格监管工作中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

监管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发改价监［２０１６］１３７０号　　　　　二一六年七月一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部署和要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

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５］５８号）的精神和具体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在价格监管工作中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

行，务求随机抽查取得实效。请将落实本实施意见的相关情况于８月３１日前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

附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在价格监管工作中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

附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在价格监管中

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部署和要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

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５〕５８号）的精神和具体要求，在价格监管工作中推广随机抽查，制定本实施

意见。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在价格监管工作中大力推广随

机抽查，坚持依法监管、公开透明、公正高效和协同推进，规范价格执法行为，创新价格监管方式，

强化市场主体自律和社会监督，防范和杜绝检查任性、执法扰民、执法不公和执法不严等问题，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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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提高价格监管效能，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二、范围和目标

对相关行业和领域开展价格检查时，应当逐步推广随机抽查方式；对投诉举报发现的价格违

法行为要坚持有案必查。

２０１６年，实现７０％以上的价格检查采取“双随机”方式开展，初步建立随机抽查工作机制；

２０１７年以后，除有必要实施全覆盖的检查之外，力争实现价格检查采取１００％ “双随机”方式开

展，形成较为健全的随机抽查工作机制。

三、大力推广随机抽查监管

（一）明确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依据《价格法》和相关法规规章的规定，对下列事项可以开展

价格检查，除此之外一律不得擅自开展价格检查。

１．是否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

２．是否执行明码标价规定；

３．是否存在不正当价格行为。

重点对关系国计民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行业和领域推广随机抽查，规范经营者价格行为。

特别要注重做好价格改革后的监管衔接工作，加大对价格新近放开重要商品和服务的抽查监管力

度。对群众投诉举报集中的行业和领域，实行重点抽查。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制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明确抽查依据、抽查主体、抽查内容、抽查方式

等，并根据价格法律法规规章修订情况和工作实际进行动态调整，及时向社会公布。

（二）分阶段建立“双名录库”。一是按照价格监管实际需求，通过国家法人单位信息资源库

和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分阶段、分行业获取价格监管经营者名录库。２０１７年前建立金融、

药品、医疗服务、物业、旅游等行业和领域的价格监管经营者名录库及子名录库；２０１８年基本建立

按重点行业和领域分布的价格监管经营者名录库和子名录库。各级价格主管部门按照管辖分工

原则建立并维护本级价格监管经营者名录库和子名录库。

二是依托１２３５８价格监管平台，建立价格执法人员名录库，将执法人员的基本信息，包括年

龄、学历、专业、执法年限、办案经历、所在单位及部门等登记入库，为开展随机抽查提供支撑。

２０１７年前建立国家和省级执法人员名录库；２０１８年实现所有执法人员进入名录库。各级价格主

管部门按照属地原则建立并维护本级执法人员名录库。

（三）建立“双随机”抽查机制。在价格检查工作中，逐步建立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

法人员的“双随机”抽查机制。

对检查对象可以采取一般抽查、重点抽查、一般抽查和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一般抽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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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不设定条件对某一行业和领域的所有经营者开展随机抽查；重点抽查，是指根据经营规模、信用

等级、处罚记录等因素对某一行业和领域的部分经营者开展随机抽查；一般抽查和重点抽查相结

合，是指先进行重点抽查，再对重点抽查对象外的经营者开展一般抽查。

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的抽取，可以通过摇号、机选或者抽签等方式在价格监管经营者名录库

和价格执法人员名录库中随机产生。随机抽选的执法人员属于法定回避情形的，应及时予以调

整，并另行随机抽选。

在价格检查中开展“双随机”抽查，应当逐步推广电子信息化方式，做到全程留痕，实现责任

可追溯。

（四）合理确定抽查比例和频次。对某一行业和领域开展价格检查时，随机抽查经营者的比

例一般在５％左右；对某一行业和领域随机抽查的频次，原则上不超过一年两次。

建立抽查比例和频次与被抽查对象信用状况挂钩的机制。对各类信用评价较高的市场主体，

减少或免于抽查；对各类信用评价较低特别是列入“黑名单”的市场主体，以及投诉举报多、价格

信用差、发生过严重价格违法行为的经营者，应当重点抽查并加强日常监管。对抽查中发现的违

法行为要依法加大惩处力度，形成有效威慑。

四、加快配套制度机制建设

（一）推进价格信用建设。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统一部署，完善经营者价格信用制度，健

全价格监管经营者信用信息库，将随机抽查经营者价格合规与违法的相关信息记载入库，纳入全

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逐步建立完整的经营者价格信用档案，并按有关规定及时在“信用中国”网

站予以公开，建立健全价格失信企业联合惩戒机制。

（二）加强抽查结果公开。按照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及时向社会公布抽查过程

以及被抽查企业违法和处理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使随机抽查形成

有效震慑，实现“抽查一部分，警示一大片，规范全行业”的效果。

（三）有效衔接市场监管信息平台。按照整合市场监管信息的工作部署，推动实现价格监管

经营者信用信息库与统一的市场监管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及时公开并主动共享价格监管随机抽

查信息，让不法经营者一处违规、处处受限。

（四）配合开展联合抽查。对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开展的联合抽查，价格主管部门应当

积极配合，按照“双随机”要求，对被抽查对象的市场价格行为进行抽查，并在联合抽查中用好价

格抽查的相关结果，提高执法效能。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协调。推广随机抽查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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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和要求的重要内容，旨在实现公正、有效监管，切实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对推

广随机抽查工作要高度重视，切实转变观念，积极探索实践，加强组织协调，建立健全相应工作机

制，分阶段有序推进“双随机”抽查工作，事先制定具体工作方案，精心组织实施，加强督促指导，

充分发挥随机抽查的应有效果。

（二）严格责任落实。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增强目标意识和责任意识，抓紧提出随机

抽查工作的阶段性任务和目标，制定分解落实的细化方案和时间表，做到责任到人；建立“双随

机”抽查考核机制，强化业绩考评和跟踪问责，推动随机抽查工作有序开展、落到实处。

（三）注重工作联动。在随机抽查工作中，要加强上下联动，建立纵向联系和沟通机制，形成

工作协调和配合，凝聚系统合力；要加强横向协作，建立随机抽查横向交流机制，实现信息互通和

共享，及时总结随机抽查工作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逐步完善随机抽查工作联动机制，不断提升

随机抽查的工作效果。

（四）强化宣传培训。推广随机抽查是价格主管部门推进简政放权、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的方

式探索和创新。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大随机抽查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和

“两微一端”等新兴媒介，广泛宣传随机抽查工作的作用和意义，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的

舆论氛围。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主动适应“双随机”工作的方式和要求，加强理论知识的学

习和业务领域的拓展，不断提升执法能力和水平。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４３１号　　　　　二一六年七月一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卫生计生委（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财政厅

（局）：

根据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制定了《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的意见》，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地价格、卫生计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要按照《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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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要求，积极稳妥推进改革。要抓紧制定改革具体实施方案，明确部门分工，加强政策衔接，做

好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工作，形成改革合力，确保改革平稳实施。

二、各地要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原则，统筹考虑各方面承受能

力，合理制定和调整医疗服务价格，逐步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并与医保支付、医疗控费政策同

步实施，确保群众费用负担总体不增加。

三、此前有关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政策规定，凡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规定为准。

附件：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意见

附件

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意见

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是价格机制改革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对推动医疗

机构建立科学合理补偿机制，促进医药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各地结合实际

规范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医疗服务价格尚未理顺，管理方

式仍需改进，价格行为有待进一步规范。为深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

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紧紧围绕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目标，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医疗服

务价格改革，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同步强化价格与医疗、医保、医药等相关政策衔接联动，逐步

建立分类管理、动态调整、多方参与的价格形成机制，确保医疗机构良性运行、医保基金可承受、群

众负担总体不增加。

（二）基本原则。

坚持调放结合。按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要求，科学核算医疗服务成本，控制医药费用总量，优

化医药费用结构，逐步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合理确定医疗服务

政府定价范围，充分发挥行业监管、医保控费和市场机制作用，引导价格合理形成。

坚持协同配套。与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公立医疗机构薪酬制度、药品流通体制、医保支付、分

级诊疗、医疗行为监管等改革协同推进、衔接配套，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形成政策

合力。

坚持统筹兼顾。落实政府投入责任，正确处理好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保障医保基金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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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提高群众受益水平的关系，统筹考虑各方面利益，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医疗需求。

坚持稳步推进。加强整体谋划，把握好时机、节奏和力度，分步实施，有序推进，及时完善政

策，确保改革平稳实施，防止价格异常波动、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主要目标。到２０１７年，逐步缩小政府定价范围，改革医疗服务项目管理，改进价格管理

方式，结合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同步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到２０２０年，逐步建立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

化为基础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基本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积极探索建立通过制定医保支付标

准引导价格合理形成的机制。

二、主要任务

（一）推进医疗服务价格分类管理。

１．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对人力消耗占主要成本，体现医务人

员技术劳务价值、技术难度和风险程度的医疗服务，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地区可探索由政府主

导、利益相关方谈判形成价格的机制。

２．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特需医疗服务及其他市场竞争比较充分、个性化需求比较强的医疗服

务，实行市场调节价。严格控制特需医疗服务规模，提供特需医疗服务的比例不超过全部医疗服

务的１０％。公立医疗机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具体医疗服务项目，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卫生

计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中医药部门，根据本地区医疗市场发展状况、医疗保障水平等因素确定，

并在２０１６年底前向社会公布。

３．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落实市场调节价政策。

基本医保基金支付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医疗服务，由医保经办机构综合考虑医疗服务成本以

及社会各方面承受能力等因素，与医疗机构谈判合理确定医保支付标准，引导价格合理形成。

（二）逐步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围绕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统筹考虑取消药品加成及当地

政府补偿政策，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原则，同步调整医疗服务价格，重点提高诊疗、手术、康

复、护理、中医等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和检验

等价格。在此基础上，通过规范诊疗行为，降低药品、耗材等费用腾出空间，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

格。实行分级定价，根据医疗机构等级、医师级别和市场需求等因素，对医疗服务制定不同价格，

拉开价格差距，引导患者合理就医。做好与医保支付、医疗控费等政策相互衔接，保证患者基本医

疗费用负担总体不增加。

（三）改革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国家负责制定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统一项目名

称和服务内容，指导医疗机构规范开展服务，并作为确定医疗机构收费项目的依据。各地依据全

国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确定本地区医疗机构服务收费的具体项目。２０２０年前，形成全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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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并实行动态调整。坚持鼓励创新和使用适宜技术相结合的原则，及时

受理新增医疗服务项目，简化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医疗新技术尽早进入临床使用。

（四）推进医疗服务定价方式改革。扩大按病种、按服务单元收费范围，逐步减少按项目收费

的数量。到２０１６年底，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地区实行按病种收费的病种不少于１００个。

各地可结合本地实际，按照价格法的规定，授权设区市和有条件的县（市）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调

整，并做好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

（五）加强医疗服务价格监管。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医疗服务，要按照“管细、管好、管到位”

的要求，加强医疗服务成本监审和价格监测，完善定价过程中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制度，主动接受

社会监督。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医疗服务，医疗机构要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合理制

定和调整价格，并保持相对稳定。加强医药费用控制，各地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医疗保

障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本地区医药费用总量，明确控费指标，确保区域内医疗费用不

合理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价格监督机制，发挥１２３５８全国价格监管平台作

用，依法严肃查处各种乱收费行为。

三、保障措施

（一）明确部门分工。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要求和职责分工，及时细化

落实改革措施。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筹研究制定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政策，建立多种形式

并存的定价方式，合理确定和调整医疗服务项目及价格，强化价格行为监管。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含中医药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加强行业监管和医疗机构

内部管理，制定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政策措施，在２０１６年底前建立健

全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总费用、次均（床日）费用、检查检验收入占比、药占比、门诊和住院人次等指

标定期通报制度，督促落实医疗服务价格公示制度、费用清单制度，强化社会监督和医疗机构控费

意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计生部门要做好医保与价格政策的衔接配合，加强医保对医疗服

务行为的监管，并会同财政等有关部门积极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加强费用控制，制定医保支付

标准的政策措施。

（二）协同推进改革。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求，加快药品流通体制、医

保支付制度、公立医疗机构薪酬制度和分级诊疗制度等改革，推动建立经营规范、竞争有序、服务

高效的药品流通新秩序和合理用药、合理诊疗的医疗机构内在激励约束机制，切实减轻患者费用

负担。各地价格、卫生计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中医药等部门要密切配合、相互协作，共同研究

制定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具体方案，出台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政策时，同时公布医保支付和医疗控费

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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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励探索创新。鼓励地方按照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在推进医疗

服务定价方式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以及控制医药费用、强化社会监督、发挥商业保险作用等方

面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积累经验，促进改革整体推进。充分发挥第三方在规范医疗服务项目、核

算医疗服务成本和开展政策评估等方面的技术支撑作用，促进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更加客观、公正、

规范、透明。

（四）做好跟踪评估。各地要建立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督导、考核和评估机制，加强对改革进

展和效果的跟踪评价，及时总结经验、完善政策，推广好的做法。要密切关注改革后医药费用变化

情况，防止出现其他方面未见到实际效果，医疗服务价格却大幅上升，群众和全社会医疗负担加重

的问题。对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要及时研究分析，提出解决措施。要建立应急处置工作预案，第

一时间研究处理社会反映的问题。

（五）加强舆论宣传。强化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及时准确解读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政策措施，

合理引导社会预期，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引导广大医务人员积极参

与，凝聚各方共识，为改革创造良好环境，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涉及面广、影响大、情况复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

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精心组织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对改革

落实情况加强监督检查，改革中出现的重大情况，各地要及时报告。

附表：部分重点工作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表

附表

部分重点工作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表

序号 工作任务 负责部门 时间进度

１ 建立健全公立医疗机构医药费用
指标定期通报制度

卫生计生委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底前完成

２ 制定医保支付标准的政策措施，指
导各地合理确定医保支付标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卫生计生委会同有关部门

持续推进

３ 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计生委、财政部 持续推进

４ 指导各地推进医疗服务定价方式
改革

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 持续推进

５ 制定公布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具体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省级价格主管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底前完成

６
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并建立以
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价
格动态调整机制

省级价格主管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 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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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统计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

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６］１８３５号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民政厅（局）、财政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

统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办公厅、发展改革委、民政局、财务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统计局，国

家统计局各调查总队：

２０１１年以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决策部署，建立并认真执行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

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以下简称“联动机制”），对缓解物价上涨影响、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发

挥了重要作用。为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有效应对当前价格运行的新特点、新变

化，更好地发挥联动机制作用，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经国务院同意，

现就进一步完善联动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保障对象

联动机制保障对象为：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领取失

业保险金人员。各地可根据实际适当扩大保障范围，但不得缩小保障范围。

二、调整优化启动条件

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即启动联动机制：

（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单月同比涨幅达到３．５％。采用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

价格指数（ＳＣＰＩ）的地方可继续沿用，并参考ＣＰＩ同比涨幅３．５％合理设定临界值。

（二）ＣＰＩ中的食品价格单月同比涨幅达到６％。

各地可结合实际降低启动条件，但原则上不得提高启动条件。

三、提高补贴发放的时效性

价格临时补贴实行“按月测算、按月发放”。达到启动条件的，要在锚定价格指数发布后及时

启动联动机制，并确保在指数发布后２０个工作日内完成价格临时补贴发放。在通过现有渠道向

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时，要注明所发补贴为“价格临时补贴”。当月所有启动条件均不满

足时，即中止联动机制，停止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四、规范启动单位层级

各地要以省（区、市）级或地市级为单位统一启动或中止联动机制，不得下放至县区级。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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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为启动单位的省（区），必要时可在全省（区）范围内全面启动或中止联动机制。

五、加强资金保障

各地要根据当地物价走势，提前安排财政预算，确保价格临时补贴资金足额到位。对低保对

象、特困人员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可从地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资金列支，或由地方财政预算

另行安排。对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由地方财政预算安排。对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从失业保险基金列支。中央财政继续按现行渠道加大

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和抚恤优待等资金的投入力度。

六、抓好责任落实

各地要按照本通知要求，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完善联动机制，确保于２０１６年９月中旬前完

成，现行机制符合本通知要求的可暂不调整，相关情况应于２０１６年９月底前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要认真执行完善后的联动机制，根据物价上涨情况及时启动联动机制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相关

情况应及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各地完善和落实联动机

制工作的跟踪指导和督促检查，定期通报各地联动机制执行情况，推广各地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

及时总结评估，适时提出完善联动机制的建议。

七、强化宣传引导

各地要充分利用当地媒体，深入解读、宣传联动机制完善工作，重点宣传近年来联动机制取得

的成效，及国家进一步完善联动机制、更好保障困难群众生活的积极意义。在每次启动联动机制

时要同步披露相关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舆论引导，增进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困难群众对联动机制

的理解认识，保障联动机制平稳实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地方天然气

输配价格监管降低企业用气成本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８５９号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今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部署，各地积极采取多种措施，

降低省内管道运输和配气价格，减轻用气企业负担，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天然

气供气环节过多、加价水平过高等问题，为加强天然气输配价格监管，降低下游企业用气成本，促

进天然气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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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梳理天然气各环节价格。各地要组织力量、集中对本辖区天然气各环节加价进行一

次彻底摸底和梳理，厘清气源价格（购进价格）、省内管道运输价格、配气价格和销售价格。

二、降低过高的省内管道运输价格和配气价格。各地要加强对省内管道运输价格和配气价格

监管，及时开展成本监审，合理确定折旧年限、供销差率、职工薪酬等成本参数，对输配价格偏高的

要适当降低。

三、减少供气中间环节。积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减少供气层级。天然气主干管网可以实现

供气的区域，不得以统购统销等名义，增设供气环节，提高供气成本；对没有实质性管网投入或不

需要提供输配服务的加价，要尽快取消。

四、整顿规范收费行为。要对天然气输配企业向用气企业的各项收费进行规范清理，凡不是

依法依规设立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要严肃查处擅自提高规定的输配价格、设立收费项目等价

格违法行为，对查出的典型案件要公开曝光。城镇燃气企业投资建设的环城管网、城镇储气设施

等，原则上均纳入城镇配气价格，不得变换名目再另行收取费用，已收取的要坚决取消，并及时向

社会公布。

五、建立健全监管长效机制。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省内管道运输价格、城镇燃气配

气价格具体管理办法，规范定价行为；建立健全成本监审制定，将成本监审作为制定调整输配价格

的重要程序。同时，要逐步推行成本信息公开制度。天然气输配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公开成本相关

信息；价格主管部门要公开定价成本监审结论，进一步增强价格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强化社会

监督。

加强天然气输配价格监管是降低用气企业成本、促进天然气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接到本通知后，迅速部署，精心组织，尽快落实相关要求，降低过高

的省内管道运输价格和配气价格，取消不合理收费，减轻用气企业负担。有关落实情况、取得的成

效及问题建议，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０日前报我委（价格司）。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

《商业银行收费行为执法指南》的通知

发改办价监［２０１６］１４０８号　　　　　二一六年六月五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关于“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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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竞争不充分、交易双方地位不对等、市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领域，要研究制定相应价格行

为规范和指南，合理引导经营者价格行为”的要求，我委总结价格主管部门多年执法实践，研究制

定了《商业银行收费行为执法指南》。现印发你们，请认真参照执行。

附件：商业银行收费行为执法指南

附件

商业银行收费行为执法指南

一、本指南所称收费，是商业银行与客户约定俗成的叫法，实际含义与《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

理办法》所称服务价格一致，是指商业银行提供服务时收取的费用。收费行为可能发生在服务期

开始前，服务期过程中或者服务期结束后。

本指南所称客户，是指接受商业银行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本指南所称执法机构，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二、本指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法律法规、党中

央国务院治理乱收费的相关规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相关政策（文件目录

附后）以及规范商业银行收费行为的执法实践制定。

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的商业银行收费行为，适用本指南。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开展

商业银行收费检查时，应当参考本指南。

四、本指南不对现有法律法规体系进行扩展，不干涉经营者的自主定价权，不额外增加经营者

的义务和负担，目的是规范价格行政执法工作，合理引导经营者行为。

五、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价格监管责任，不越位、不缺位，严肃查处商业银行违规收

费行为。规范价格行政处罚权，对查实的违规收费问题严格依法处理。

六、价格行政执法人员应当严格按照“八项规定”精神，遵守党中央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和

《价格执法人员廉洁自律规定》，严禁利用工作之便谋取利益，严禁利用检查之机接受任何影响公

正执法的宴请、礼品、礼金、有价证券以及娱乐活动安排，树立价格行政执法队伍清正廉洁、文明执

法的良好形象。

七、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针对新情况、新问题研究新举措，及时完善监管政策，推动商业银行

收费管理做到三“实”：

推动商业银行设定收费项目和标准时，充分考虑客户的实际需求和自身的业务能力，收费标

准与服务内容和业务成本相匹配，做到“项目实”。

推动商业银行给客户提供实质性服务，做到“服务实”。

推动商业银行强化对分支机构收费行为的内部监管，引导分支机构合规经营，确保收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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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合规，做到“管理实”。

八、商业银行应当严格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合理确定市场调节价领域的收费项目和标

准。

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项目和标准由《商业银行服务价格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确定。

市场调节价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由各商业银行总行依据相关规定设定。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应

当严格执行价目表的收费项目、标准、范围、对象和内容。

九、商业银行收费行为应当遵循依法合规、平等自愿、息费分离、质价相符的原则。

依法合规，是指收费行为应当遵循法律法规的要求。

平等自愿，是指商业银行与客户法律地位平等，应当在双方自愿基础上提供服务，不应以融资

或者其他交易条件为前提，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提供服务、收取费用。

息费分离，是指商业银行应当严格区分收息与收费业务，不以“息转费”的形式虚增中间业务

收入，不将利息或者投资收益转化为收费。

质价相符，是指商业银行应当根据客户的实际需要，提供价格合理的服务。顾问与咨询类、资

金监管类、资产托管类、融资安排类等业务，特别应当体现实质性服务的要求。

十、商业银行应当严格执行明码标价的规定，在其营业场所醒目位置及时、准确公示服务项

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适用对象、生效日期、投诉方式等。

商业银行设立新的市场调节价收费项目，或者提高市场调节价的收费标准，应当按照《商业银

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公示。

阶段性优惠措施无法及时在价目表中体现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客户公示，并明确标注优惠

措施的生效和终止日期。

十一、商业银行应当认真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优惠措施。

需要客户申请的优惠措施，应当主动履行告知义务。

十二、对于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收费项目，商业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违规

收费行为：

（一）超出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的；

（二）高于或者低于政府定价的；

（三）擅自制定属于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范围内的收费项目或者标准的；

（四）提前或者推迟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

（五）对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继续收费的；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违规收费行为。

十三、对于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收费项目，商业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违规收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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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价目表外自立收费项目的；

（二）收费标准超出价目表规定的；

（三）收费对象与价目表规定不符的；

（四）对总行减免优惠政策没有执行到位的；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违规收费行为。

十四、商业银行未给客户提供实质性服务，或者未能按照价目表、服务规程及与客户约定的服

务内容提供服务，擅自减少服务内容的，认定为只收费不服务。

十五、执法机构认定只收费不服务，可以综合考虑服务时间、业务类型、服务内容、档案管理等

方面，重点关注顾问与咨询类、资金监管类、资产托管类、融资安排类等业务，考虑因素具体包括但

不限于：

（一）服务内容是否体现出针对性，如是否仅提供了商业银行的产品或者业务介绍、仅提供了

从公开渠道获得，未经加工整理的信息等；

（二）服务内容是否达到服务协议约定的服务标准；

（三）所提供服务是否已经涵盖在同一客户的其他收费项目中；

（四）服务记录是否完整；

（五）服务人员是否符合总行规定的资格和资质。

十六、商业银行以信贷方式提供融资时，应当区分工作职责和有偿服务。对于根据相关规定，

在信贷业务中开展的尽职调查、贷款发放、支付管理、贷后管理等应尽的工作内容，不属于实质性

有偿服务。

十七、伪造服务记录、服务成果的，认定为只收费不服务。

十八、对于使用本行表内资金、以企业融资为目的，与信托、证券、融资租赁等非银行业金融机

构或者其他商业银行开展业务合作，向同业金融机构或者客户收取费用但未提供实质性服务的，

认定为只收费不服务。

十九、商业银行违背平等自愿原则，强制要求客户购买服务的，认定为违规收费行为，考虑因

素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一）在发放贷款或者以其他方式提供融资时，是否强制服务并收费；

（二）在发放贷款或者以其他方式提供融资时，是否强制搭售理财、基金、贵金属等金融产品；

（三）在发放贷款或者以其他方式提供融资时，是否使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

骗消费者购买保险等金融产品；

（四）是否强制客户到指定企业办理评估、保险等业务。

二十、商业银行同意给予客户流动资金贷款后，在业务操作过程中违背客户真实意愿，强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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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兑汇票形式提供融资，不合理增加客户负担，虚增中间业务收入的，认定为违规收费行为。

二十一、商业银行应当承担合理的业务成本，不得转嫁。认定转嫁成本的考虑因素具体包括

但不限于：

（一）是否以协议等形式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由商业银行承担的费用转嫁给客户承

担；

（二）融资过程中需要办理公证、登记、保险、评估等业务时，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者合

同约定应由商业银行承担费用的，是否将相关费用转嫁给客户承担。

二十二、商业银行办理委托贷款业务，应当向价目表规定的对象收取手续费，不得向委托方以

外的第三方收取费用，委托方与借款人达成协议的情况除外。价目表没有明确规定收费对象的，

遵循“谁委托、谁付费”的原则。

二十三、商业银行违规收费行为的产生，与其内部管理不到位和制度不健全直接相关，对违规

收费行为的认定，还应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其中，有利于规范收费行为的积极因素具体包括但不

限于：

（一）收费项目明确。商业银行价目表中公示的收费项目，尽可能细化了收费标准、适用对

象、服务内容等。

（二）制定服务规程。对涉及具体服务内容及服务流程的收费项目，商业银行总行或者授权

分行制定了服务规程，明确了服务内容、范围和质量要求，细化了服务流程。制定了规范的服务协

议范本，明确约定服务期限、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收费金额、与价格相关的例外条款和限制性条

款、咨询（投诉）的联系方式等信息，并对实质性服务内容提出具体要求。

（三）提高服务专业化水平。商业银行明确了需要专业人员提供服务的收费项目，并对服务

人员资格和资质提出具体要求。

（四）服务档案健全。对顾问与咨询类、资金监管类、资产托管类、融资安排类等服务，商业银

行在提供服务后，保存了书面或者电子资料，建立了完善的档案并统一编号管理。档案包括服务

协议、服务记录、收费票据等。服务记录完整（如：服务人员、服务时间、服务内容、客户指令、资金

记录等），并由服务人员和客户确认。

对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子邮件、电话、传真等向客户提供服务的，能够以适当方式证明

客户已确认服务。

（五）有完善的收费投诉处理制度。健全客户投诉处理机制，加强收费行为的自查自纠。发

现违规收费的，能够及时退还客户。

二十四、可能造成或者加重违规收费行为的消极因素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一）不合理的中间业务收入增长目标和绩效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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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费项目对应的服务内容不明确、过于笼统；

（三）对已查出的违规收费问题整改不到位或者屡查屡犯。

二十五、商业银行违反《反垄断法》规定，构成价格垄断行为的，依据《反价格垄断规定》、《反

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依法查处。

二十六、本指南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１．商业银行收费检查文件汇编目录

　　 ２．商业银行违规收费典型案例（略）

附件１

商业银行收费检查文件汇编目录

法律法规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１９９８年５月１日起施行）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２００４年２月１日施行）

３．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国务院令第５８５号）

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治理乱收费的规定〉的通知》（中

办发〔１９９３〕１８号）

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决定（中发〔１９９７〕

１４号）

６．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８号）

７．贷款通则（中国人民银行令１９９６年第２号）

８．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监会令２００９年第２号）

９．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监会令２０１０年第１号）

１０．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监会令２０１０年第２号）

１１．房屋登记办法（建设部令第１６８号）

１２．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２０１４年第１号令）

规范性文件

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支付结算办法》的通知（银发〔１９９７〕３９３号）

２．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２００５〕２３５号）

３．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与银行信贷业务相关的房地产抵押估价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建住房〔２００６〕８号）

４．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银监发〔２００６〕８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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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免除部分服务收费的通

知（银监发〔２０１１〕２２号）

６．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型微型企业

金融服务的补充通知（银监发〔２０１１〕９４号）

７．中国银监会关于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银监发〔２０１２〕３号）

８．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规范房屋登记费计费方式和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

改价格〔２００８〕９２４号）

９．银行会计基本规范指导意见（银发〔２００２〕３７０号）

１０．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银团贷款业务指引》（修订）的通知（银监发〔２０１１〕８５号）

１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优化和调整银行卡刷卡手续费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６６号，有效

期截止２０１６年９月５日）

１２．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４〕２６８号）

１３．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定价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６〕５５７号，有效期自２０１６年９月６日起）

１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商业银行合理确定和调整金融集成电路卡工本

费收费水平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５３３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完善

两部制电价用户基本电价执行方式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６］１５８３号　　　　　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

多年来，两部制电价对于促进电力用户节约公共电网变压器固定成本及运行成本，提高电力

系统整体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深入，部分企业需要适应新形

势优化调整生产结构，短期内出现了企业开工不足，基本电费支出占比提高现象。为支持企业转

型，减少停产、半停产企业电费支出，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决定完善两部制电价用户基本电价

执行方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放宽基本电价计费方式变更周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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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电价按变压器容量或按最大需量计费，由用户选择。基本电价计费方式变更周期

从现行按年调整为按季变更，电力用户可提前１５个工作日向电网企业申请变更下一季度的基本

电价计费方式。

（二）电力用户选择按最大需量方式计收基本电费的，应与电网企业签订合同，并按合同最大

需量计收基本电费。合同最大需量核定值变更周期从现行按半年调整为按月变更，电力用户可提

前５个工作日向电网企业申请变更下一个月（抄表周期）的合同最大需量核定值。电力用户实际

最大需量超过合同确定值１０５％时，超过１０５％部分的基本电费加一倍收取；未超过合同确定值

１０５％的，按合同确定值收取；申请最大需量核定值低于变压器容量和高压电动机容量总和的４０％

时，按容量总和的４０％核定合同最大需量；对按最大需量计费的两路及以上进线用户，各路进线

分别计算最大需量，累加计收基本电费。

二、放宽减容（暂停）期限限制

（一）电力用户（含新装、增容用户）可根据用电需求变化情况，提前５个工作日向电网企业申

请减容、暂停、减容恢复、暂停恢复用电，暂停用电必须是整台或整组变压器停止运行，减容必须是

整台或整组变压器的停止或更换小容量变压器用电。电力用户减容两年内恢复的，按减容恢复办

理；超过两年的按新装或增容手续办理。

（二）电力用户申请暂停时间每次应不少于十五日，每一日历年内累计不超过六个月，超过六

个月的可由用户申请办理减容。减容期限不受时间限制。

（三）减容（暂停）后容量达不到实施两部制电价规定容量标准的，应改为相应用电类别单一

制电价计费，并执行相应的分类电价标准。减容（暂停）后执行最大需量计量方式的，合同最大需

量按照减容（暂停）后总容量申报。

（四）减容（暂停）设备自设备加封之日起，减容（暂停）部分免收基本电费。

三、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继续对高耗能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实施差别电价、惩罚性电价和

阶梯电价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淘汰落后产能。

四、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依据本通知精神，制定实施细则，指导地方电网企业、新增配售电

企业落实相关规定。各地价格、经济运行部门和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督导

电网企业将完善基本电价执行方式相关措施及时落实到位。

五、电网企业要通过多种形式，帮助用电企业广泛知晓完善后的基本电价执行方式，主动为用

电企业申请调整计费方式、减容、暂停提供方便，确保相关措施落实到位，让用电企业真正得到好

处。

各地在执行中积累的经验、遇到的问题，要及时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

０３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

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６］１８６４号　　　　　二一六年八月十六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关于印发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发改

价格［２０１６］１４３１号，简称《改革意见》）要求，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是深化价格机制改革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将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列

为价格改革重点任务，并明确了改革目标和实现路径。近期出台的《改革意见》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姊妹篇，有利于逐步理顺医疗服务比价

关系，进一步完善医药价格形成机制；有利于建立符合我国医疗卫生特点的医药价格管理体系，促

进医药行业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建立公立医院科学补偿机制，破除以药补医。《改革意见》明确

提出了推进分类管理、理顺比价关系、改革价格项目管理、推进定价方式改革和加强监管等具体要

求，是各地推进改革的重要依据。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统一思想、加强领导、高度重视，全面领会

改革精神，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切实增强推进改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准确

把握改革任务的核心内容和内在关系，统筹协调、综合施策，积极稳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二、抓紧制定出台改革实施方案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在深入调研、精准测算的基础上，牵头制定部门联动、措施衔接的医疗服

务价格改革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改革措施，于２０１６年底前报备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并对外

发布实施。在制定实施方案时，要充分论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切实保障患者利益。实施方案要

明确改革目标、任务、部门分工、完成时限和进度安排，提出具体措施，指导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有计

划、分步骤有序推进，确保如期完成改革任务。

三、大胆创新做好改革工作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区实际，积极主动推动改革。前期已先行开展改革的地区，要

进一步拓展改革思路，加大改革力度，创新改革方式，在取消药品加成的基础上，逐步降低大型医

用设备检查治疗和检验价格，规范诊疗行为，降低药品、耗材等费用，为进一步调整医疗服务价格

腾出空间，加快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尚未实施改革的地区，要加快落实取消药品加成政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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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医疗服务价格，逐步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各地要按照《改革意见》要求因地施策，大胆创

新，特别是在推进医疗服务定价方式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控制医药费用、强化社会监督及发

挥商业保险作用等方面要积极探索，为改革积累经验。

四、借鉴县级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经验

按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部署，巩固和深化县级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成果。认真总结县级

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中积累的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妥善加以解决，不

断把县级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向纵深推进。在推进城市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的过程中，要做

好与县级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的衔接，充分借鉴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经验，确保改革平稳有序推

进。

五、建立改革工作联系示范点制度

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要建立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密切关注

各地改革进展，调研指导地方工作，综合考虑东中西部地区特点，选择部分城市作为改革联系示范

点，跟踪指导示范点城市加快推进改革，及时评估总结改革经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省级价格主

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对市县改革工作的支持和指导，大胆探索创新，不断积累经验，促进改

革由点及面，平稳推进。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将本地的改革措施、成效、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安排每

月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六、充分发挥信息化特别是大数据作用

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与医保和卫生行政部门加强协作，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特别是大数据技

术，加强对医疗机构控费情况的监测评估。充分利用医疗机构信息化平台，实时跟踪了解改革进

展，掌握真实数据，随时随机抽查，动态监控医疗机构落实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政策情况，运用大数

据分析，掌握医疗机构改革运行以及医药价格、费用变化情况，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完善

相关政策。

七、协同推进改革

各地要加强部门联动，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建立部门定期会商制度，形成政策

合力，协同推进改革。价格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统筹研究制定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政策，建立

多种形式并存的定价方式，合理确定和调整医疗服务政府定价范围及价格，强化价格行为监管；协

调有关部门加强医疗机构内部管理和行业监管，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推

进医疗服务收费信息公开；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医保政策与价格政策的衔接配合，加强医保对医疗

服务行为的监管，积极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上下联动，在职责范围内明

确省、市、县三级的工作职责和重点，改革与监管同步，协同推进改革。

八、强化督促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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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本地区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督促指导。对贯彻落

实《改革意见》的具体方案实施情况，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和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情况，实行市场

调节价的具体医疗服务项目公开情况，受理审核新增医疗服务项目政策执行情况及改革医疗服务

定价方式情况等重点工作，要及时跟踪指导，适时通报，推动改革尽快全面实施。要利用好现有的

１２３５８四级联网价格监管平台，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严肃查处医药价格举报投诉。

九、加强宣传培训

各地要加强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准确解读价格改革政策，将方便群众就医和减轻患者负担

作为主要切入点，大力宣传改革经验和成效，争取社会各界支持。要主动挖掘基层一线鲜活案例

和典型做法，灵活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为改革营造良好氛围。要注重加强对有关部门、医疗机

构、医务人员等的政策培训，促进有关人员更好理解和把握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政策。同时，定期组

织相关部门和地区纵向横向交流经验。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相近的地区，要探索实施相

互配套的政策措施，促进区域改革协同推进。

十、认真总结评估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改革方案推出后各地要建立动态评估机制，对改革

进程中的好措施、好做法、好经验，要及时总结，认真评估，大力推广；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

积极研究应对措施，做到妥善处理并及时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适时组织专门力量或委托第三

方机构对全国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情况进行总结评估，研究提出进一步完善政策的意见，指导各地

有针对性地解决好改革中遇到的问题，确保改革平稳推进，取得实效。

※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降低煤矿在用安全设备检测检验收费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３１号　　　　　二一六年四月十三日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四川煤矿安全监察局：

为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提质增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政策措施的通知》（川府发〔２０１６〕１７号）精神，根据《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经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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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进一步清理规范煤矿在用安全设备检测检验收费项目，适当降低收费标准，切实减轻企业负

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煤矿在用安全设备检测检验收费，为实行政府定价的重要专业服务收费。此次规范、调整

的项目和标准见附件。

二、煤矿在用安全设备检测检验机构要严格遵守《安全法》、《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和《煤矿安

全规程》等相关重要法律法规，认真执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印发煤矿在用

安全设备检测检验目录（第一批）的通知》（安监总规划〔２０１２〕９９号）和《四川省安全监管局四川

煤监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煤矿在用安全设备检测检验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安监〔２０１４〕７９号）有关

规定，坚持企业自愿书面委托的原则，双方签订协议，依法依规实施检测检验项目及周期，严格按

照业务规程和操作流程开展工作，并出具客观真实的检测检验报告。

三、煤矿在用安全设备检测检验收费使用税务票据。检测检验收费机构要加强行业自律，规

范收费行为，规范合同管理，严格执行规定的项目标准，为受检企业提供价格合理、质量合格的服

务，防止和纠正强制服务、强行收费，以及只收费不服务或多收费少服务等行为；要认真落实价格

公开和明码标价制度，在收费场所公示收费项目和标准，或在实施检测前向受检企业出示收费依

据、检测检验项目和标准。受检企业要积极配合检测检验机构开展工作，加强监督，明白消费，依

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

四、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期满前３个月内重新申报核定。

五、原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煤矿在用设备安全检测收费标准的批复》（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６７０

号）同时废止。

附件：煤矿在用安全设备检测检验收费项目和标准

附件：

煤矿在用安全设备检测检验收费项目和标准

序号
检验
项目

检验内容 检验规格
收费标准
（元）

备注

１ 提升机、
绞车

（１）安全标志检查
（２）机房检查
（３）提升装置测定
（４）提升机制动系统
（５）润滑液压系统
（６）安全保护装置
（７）仪表信号装置
（８）电气系统
（９）井筒井巷

０．８ｍ≤滚筒直径＜１．２ｍ ４０４０

１．２ｍ≤滚筒直径＜１．６ｍ ４６３０

１．６ｍ≤滚筒直径＜２ｍ ５７８０

２ｍ≤滚筒直径＜３ｍ ６０８０

３ｍ≤滚筒直径 ５９５０

摩擦式提升机 ６１２０

检测内容每
减少一项，
收费标准降
低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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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主通风机

（１）证件审查
（２）外观质量检测
（３）轴承与电动机温升检
测
（４）空气密度测定
（５）风量测定
（６）风压测定
（７）转速测定
（８）电参数测定
（９）通风机功率、效率测
定
（１０）噪声测定
（１１）振动测试
（１２）故障诊断

风机＜１２＃ ４０８０

１３＃≤风机≤１６＃ ４６３０

１７＃≤风机＜２０＃ ５１８０

２０＃≤风机＜２５＃ ５１００

２５＃≤风机 ５５２０

检测内容每
减少一项，
收费标准降
低１０％

３ 主排水系统

（１）安全标志审查
（２）排水系统配置
（３）总排水能力测定
（４）供电能力核定
（５）水泵启动时间测定
（６）综合水泵经济性能测
定
（７）综合水泵吨百米电耗
（８）流量测定
（９）扬程Ｈ测定
（１０）转速测定
（１１）电参数测定
（１２）效率计算
（１３）性能曲线图的测试
与绘制
（１４）振动测定
（１５）机房环境

低压电机 ２６３０

高压电机 ３０６０

检测内容每
减少一项，
收费标准降
低１０％

４ 主空气
压缩机

（１）安全标志审查
（２）外观质量检测
（３）保护装置检查
（４）温度测定
（５）容积效率测定
（６）排气压力测定
（７）转速测定
（８）比功率测定
（９）噪声测定
（１０）振动烈度测量

７ｍ３≤排气量＜２０ｍ３ ２７２０

排气量≥２０ｍ３ ３１００

检测内容每
减少一项，
收费标准降
低１０％

５
提升钢丝
绳无损
检测

（１）钢丝直径
（２）磨损检测
（３）断丝检测
（４）绣蚀检测

井深≤１５０ｍ ５６１

井深＞１５０ｍ

超过１５０ｍ部
分，每 增 加
１ｍ 加 收 ２
元，不 足 １ｍ
按１ｍ计

检测内容每
减少一项，
收费标准降
低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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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民办高校定价成本监审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４５号　　　　　二一六年四月十八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高等学校教育培养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发改价格〔２００５〕１００８号），

结合我省实际，对民办高校生均培养成本监审中的有关问题规范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关于人员支出（工资福利支出）。以２０１２年对全省部分民办高校定价成本监审统计的人

均工资５．３万为基础，参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对年度工资指导线的规定，确定当年人均工资水

平。未达到标准的，据实核定；超过标准的，按标准核定。

二、关于招生费用。结合全省高校生均招生费用的支出情况，并兼顾民办高校的实际，按３００

元／生的标准，以及当年入学新生人数计算。未达到标准的，据实核定；超过标准的，按标准核定。

三、关于实习就业费。结合全省高校生均实习就业费的支出情况，并兼顾民办高校的实际，按

７００元／生的标准，以及当年毕业学生人数计算。未达到标准的，据实核定；超过标准的，按标准核

定。

四、关于财务费用。通过贷款、借款、集资等方式筹集办学用资金的，支付的利息统一按贷款、

借款、集资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核定。未达到基准利率水平的，据实核

定；超过基准利率水平的，按基准利率核定。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驰宇”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０３号　　　　　二一六年五月十一日

荣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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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局《关于核定“驰宇”牌多品种食用盐销售价格的请示》（荣发科局〔２０１６〕５２号）收悉。

根据国家《食盐价格管理办法》（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第２７号令）有关规定，结合全省多品

种盐现行价格体系以及制盐企业的生产情况，经研究，现核定四川自贡驰宇盐品有限公司“驰宇”

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见附件）。本批复核定价格从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５日起执行。

请你局协同当地盐务管理部门加强市场普通食盐价格监督检查，确保充足供应。

附件：四川自贡驰宇盐品有限公司“驰宇”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附件：

四川自贡驰宇盐品有限公司“驰宇”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序号 品种名称 包装规格 包装材料
出厂价
（元／吨）

批发价
（元／吨）

零售价
元／袋、瓶

１ 绿色食品岩盐 ３５０ｇ６０袋／件 塑料复合膜／塑编袋 ３５７０ ７３７１ ３．００

２ 绿色食品井矿食用盐 ３５０ｇ６０袋／件 塑料复合膜／塑编袋 ３５７０ ７３７１ ３．００

３ 绿色食品雪花盐 ３５０ｇ６０袋／件 塑料复合膜／塑编袋 ５０００ ８６００ ３．５０

４ 绿色食品臻盐 ３５０ｇ６０袋／件 塑料复合膜／塑编袋 ６０００ ９８２９ ４．００

５ 酱盐 ５００ｇ５０袋／件 塑料复合膜／塑编袋 ４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５．００

６ 泡菜盐 ５００ｇ５０袋／件 塑料复合膜／塑编袋 ４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５．００

７ 天然纯精腌制食用盐 １０００ｇ２５袋／件 塑料复合膜／塑编袋 ３６００ ６８８０ ８．００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川晶”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１５号　　　　　二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南充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你委《转报＜四川南充顺城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品种盐产品价格的申请 ＞的请示》（南发

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００号）收悉。

根据《食盐价格管理办法》（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第２７号令）有关规定，结合全省多品种盐

现行价格体系以及制盐企业的生产情况，经研究，现核定四川南充顺城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川晶”

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见附件）。本批复核定价格从２０１６年６月１日起执行。

请你委协同当地盐务管理部门加强市场普通食盐价格监督检查，确保充足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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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川南充顺城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川晶”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附件：

四川南充顺城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川晶”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序号 品种 规格 包装
出厂价
（元／吨）

批发价
（元／吨）

零售价
元／袋

１ 绿色食品低钠盐
２５０ｇ４０ 尼龙袋／箱 ５６００ ８６００ ２．５０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袋／箱 ５６００ ８６００ ３．５０

２ 绿色食品深井腌制盐
５００ｇ６０ 铝膜袋／箱 ２９００ ６０２０ ３．５０

１０００ｇ２５ 铝膜袋／箱 ２９００ ６０２０ ７．００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竹海”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４０号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长宁县发展和改革局：

你局《转报宜宾丰源盐化有限公司关于品种盐价格申报的请示》（长发改〔２０１６〕２１号）收悉。

根据国家《食盐价格管理办法》（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第２７号令）有关规定，结合全省多品

种盐现行价格体系以及制盐企业的生产情况，经研究，现核定宜宾丰源盐化有限公司“竹海”牌多

品种盐价格（见附件）。本批复从２０１６年６月 １日起执行。

请你局协同当地盐务管理部门加强市场普通食盐价格监督检查，确保充足供应。

附件：宜宾丰源盐化有限公司“竹海”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附件：

宜宾丰源盐化有限公司“竹海”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品种 规格 包装
出厂价
（元／吨）

批发价
（元／吨）

零售价
元／袋

无碘深井岩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复合膜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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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

《四川省景区交通运载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４９号　　　　　二一六年六月二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为提高景区交通运载服务价格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范性，我委制定了《四川省景区交通

运载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施行。该《办法》施行后，原《四川省游览参观

点交通运载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川价发〔２００８〕２１０号）同时废止。

四川省景区交通运载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第一条　为提高景区交通运载服务价格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范性，根据《政府制定价格

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４２号）、《四川省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四川省人民政

府令第２２１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实行政府制定价格的景区交通运载服务定价成

本实施监审的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景区交通运载服务定价成本监审，是指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调查、测算、

审核经营者提供的景区内交通运载服务成本基础上，核定景区内交通运载工具服务定价成本的行

为。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景区交通运载服务是指经营者在景区内向游览参观者提供的索道（缆

车）、观光车（环保车、电瓶车）、游船等交通运载工具及设施、设备服务。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景区交通运载服务定价成本，是景区内游览参观交通运载服务正常运营

的社会平均合理费用支出。

第六条　景区交通运载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合理性原则。计入景区交通运载服务定价成本的各项费用应当反映经营活动正常需

要，并按照合理方法和合理价格核算；影响景区交通运载服务定价成本水平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应当符合社会公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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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性原则。计入景区交通运载服务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与景区交通运载服务活动

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与经营活动无关的费用，一律不得计入定价成本。

（三）权责发生制原则。凡是本期成本应负担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支付，均应计入本期成

本；凡是不属于本期成本应负担的费用，即使款项已经支付，也不能计入本期成本。

第七条　景区交通运载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应当以经会计师事务所或税务、审计等政府部门

审计（审核）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审核无误、手续齐备的原始凭证、账册为基础，做到真实、准

确、完整、合理。

没有正式营业的，应当以有权审批单位审查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相关批文、批件为基础，

按照成本监审的有关规定，综合考虑有关情况和意见，合理测算、核定定价成本。

第八条　景区交通运载服务的基本建设投入，必须是经有权审批单位审查的可行性论证报

告，且与服务量增幅基本对应的才计入定价成本。

第九条　景区交通运载服务定价成本由符合景区所需的交通运载工具及其相关配套设施、设

备成本和期间费用构成，并相应扣除经营者取得的政府补贴。

交通运载工具及其相关配套设施、设备成本包括职工薪酬、固定资产折旧、修理费、直接材料

费、燃料动力费等的合理支出。

期间费用包括提供景区运载服务的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合理的管理费用、销售费用

和财务费用。

第十条　职工工资总额按照核定的职工人数和人均工资核定。职工平均工资有规定的，按照

规定据实核定；无规定的，最高不超过全省该行业平均工资或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全部单位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

第十一条　职工人数定员标准有具体规定的，若实际职工人数超过定员标准上限的，按定员

标准上限核定；若实际职工人数没有超过定员标准的据实核定。职工人数定员标准没有具体规定

的，按经有权审批单位批准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设计人数核定。

第十二条　社会保障费以工资水平为基数，按规定比例确定。补充医疗保险、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费用应在职工福利费中列支，不得在社会保险费中重复计算，其余商业保险不得计入定价成

本。

第十三条　工会经费按核定工资总额的２％的核定。职工教育经费、福利费分别按不超过核

定工资总额的２．５％、１４％据实核定。

第十四条　固定资产折旧按《四川省定价成本监审固定资产折旧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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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第十五条　修理费、直接材料费、燃料动力费据实核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固定资产修理，

应视为固定资产改良支出。

（一）一次性发生的修理支出达到该固定资产原值２０％以上；

（二）经过修理后该项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延长２年以上；

（三）经过修理后该项固定资产生产能力提高（如使产品质量实质性提高、使产品成本实质性

降低）；

（四）经过修理后的固定资产被用于新的或不同的用途。

发生的固定资产改良支出，如有关固定资产尚未提足折旧，可增加固定资产价值；如有关固定

资产已提足折旧，可作为长期待摊费用，在不短于５年的期间内平均摊销。

第十六条　财务费用据实核定，但贷款利率最高不超过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商业贷款基准利

率。

第十七条　租赁费按照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采用年限平均法确认年租赁费用。

第十八条　业务招待费按照监审年度实际发生额的６０％核定，但最高不超过当年营业收入

的５‰。

第十九条　广告宣传费据实核定，但最高不超过当年营业收入的５％。

第二十条　资产摊销包括无形资产摊销及长期待摊费用摊销等。

（一）无形资产摊销自无形资产开始使用之日起，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平摊计入定价成本。其

中，

土地使用权费用如果已计入地面建筑物价值且无法分离的，随建筑物提取折旧；其他均按土

地使用权年限分摊。

网络软件费用按使用期限（或合同期限）摊销。

特许经营权费用原则上按照特许经营权期限计入定价成本，没有特许经营权期限的按３０年

平均分摊计入。

（二）长期待摊费用中的开办费按５年摊销，其它长期待摊费用按受益期限摊销。

第二十一条　节假日等旅游高峰期，因应急疏散景区内游客而租用社会营运车辆产生的费用

据实核定。

第二十二条　其他费用原则上按照有关财务制度和政策规定据实核定，但应符合一定范围内

社会公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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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经营两个以上运载服务项目的经营者，应按项目单独核算，其资产和费用按相

应比例合理分摊。

第二十四条　下列费用支出不得计入景区交通运载服务定价成本：

（一）经营者非持续、非正常经营活动造成的不合理费用；

（二）与景区经营活动无关的费用或者虽与景区生产经营活动有关，但有专项资金来源予以

补偿的费用；

（三）固定资产盘亏、报废、毁损、闲置或者出售的净损失；

（四）滞纳金、违约金、罚款；

（五）公益性捐赠、广告、宣传费用；

（六）对外投资、对下属单位补助等支出；

（七）向出资人支付的利润性质的费用和向行政主管部门上交的其他费用；

（八）其他不合理支出。

第二十五条　景区交通运载服务单位定价成本按以下公式计算：单位定价成本 ＝（历史成本

＋成本合理预期）÷乘客人次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３０日以后施行，有效期５年。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

《四川省景区门票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５０号　　　　　二一六年六月二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为进一步加强景区门票价格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范性，我委制定了《四川省景区门票定

价成本监审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施行。该《办法》施行后，原《四川省游览参观点门票定价

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川价发〔２００８〕２０９号）同时废止。

四川省景区门票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第一条　为提高景区门票价格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范性，根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

２４



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４２号）、《四川省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２２１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实行政府制定价格的景区门票定价成本实施监

审的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景区门票定价成本监审是指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调查、测算、审核景区

经营者成本基础上，核定景区门票定价成本的行为。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景区门票定价成本，是指保证景区正常经营的合理费用支出。

第五条　景区门票定价成本监审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合理性原则。计入景区定价成本的各项费用应当反映经营活动正常需要，并按照合理

方法和合理价格核算；景区建设投资应与服务提供量相适应；影响景区定价成本水平的主要技术、

经济指标应当符合社会公允水平。

（二）相关性原则。计入景区门票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与景区经营活动直接相关或间接相

关；与经营活动无关费用，一律不得计入定价成本。

（三）权责发生制原则。凡是本期成本应负担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支付均应计入本期成本；

凡是不属于本期成本应负担的费用，即使款项已经支付，也不能计入本期成本。

第六条　景区门票定价成本监审，应当以经会计师事务所或税务、审计等政府部门审计（审

核）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审核无误、手续齐备的原始凭证、账册为基础，做到真实、准确、完

整、合理。

没有正式营业的，应当以有权审批单位审查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相关批文、批件为基础，

按照成本监审的有关规定，综合考虑有关情况和意见，合理测算、核定定价成本。

第七条　年接待游客数指一个会计年度内的经营者促销让利人数加上标准游客数。标准游

客数等于景区门票总收入减去促销让利游客收入再除以门票价格。年接待游客数未达到有权单

位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预计游客数６０％的，按６０％核定，超过６０％的据实核定。

第八条　景区门票成本包括职工薪酬、办公费、水电费、取暖费、邮电费、交通费、差旅费、会议

费、门票印制费、广告宣传费、绿化维护费、森林防火防灾费、景区规划费、景观文物古建筑维护费、

修理费、物料消耗、低值易耗品摊销、培训费、董事会会费、租赁费、物业管理费、劳务费、业务招待

费、税金（指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财务费用、

上缴管理费及其他费用。

第九条　职工工资总额按照核定的职工人数和人均工资核定。职工平均工资有规定的，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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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据实核定；无规定的，最高不超过全省该行业平均工资或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全部单位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

第十条　职工人数定员标准有具体规定的，若实际职工人数超过定员标准上限的，按定员标

准上限核定；若实际职工人数没有超过定员标准的据实核定。职工人数定员标准没有具体规定

的，按经有权审批单位批准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设计人数核定。

第十一条　社会保障费以工资水平为基数，按规定比例确定。补充医疗保险、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费用应在职工福利费中列支，不得在社会保险费中重复计算，其余商业保险不得计入定价成

本。

第十二条　工会经费按核定工资总额的２％的核定。职工教育经费、福利费分别按不超过核

定工资总额的２．５％、１４％据实核定。

第十三条　办公、会议等直接用于景区经营管理的费用据实核定。

第十四条　广告宣传费据实核定，但最高不超过当年营业收入的５％。

第十五条　景区规划费采用待摊方式核定，摊销年限不得低于２０年。

第十六条　景观、文物、古建筑维护费据实核定，包括直接用于文物、古建筑、生态系统、珍贵

名贵动植物的专项保护费用。

第十七条　上缴管理费（指按规定上缴的景区资源使用费和因景区封闭运营造成的原在景区

内工作、生活的群众损失补偿等）据实核定。

第十八条　修理费（不包括文物保护单位管理的古建筑、纪念建筑物的维修费）据实核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固定资产修理，应视为固定资产改良支出：

（一）一次性发生的修理支出达到该固定资产原值２０％以上；

（二）经过修理后该项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延长２年以上；

（三）经过修理后该项固定资产生产能力提高（如使产品质量实质性提高、使产品成本实质性

降低）；

（四）经过修理后的固定资产被用于新的或不同的用途。

发生的固定资产改良支出，如有关固定资产尚未提足折旧，可增加固定资产价值；如有关固定

资产已提足折旧，可作为长期待摊费用，在不短于５年的期间内平均摊销。

第十九条　业务招待费按照监审年度实际发生额的６０％核定，但最高不超过当年营业收入

的５‰。

第二十条　固定资产折旧按《四川省定价成本监审固定资产折旧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核

４４



定。

第二十一条　资产摊销包括无形资产摊销及长期待摊费用摊销等。

（一）无形资产摊销自无形资产开始使用之日起，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平摊计入定价成本。其

中，

土地使用权费用如果已计入地面建筑物价值且无法分离的，随建筑物提取折旧；其他均按土

地使用权年限分摊。

网络软件费用按使用期限（或合同期限）摊销。

特许经营权费用原则上按照特许经营权期限计入定价成本，没有特许经营权期限的按３０年

平均分摊计入。

（二）长期待摊费用中的开办费按５年摊销，其它长期待摊费用按受益期限摊销。

第二十二条　财务费用据实核定，但贷款利率最高不超过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商业贷款基准

利率。

第二十三条　其他费用原则上按照有关财务制度和政策规定据实核定，但应符合一定范围内

社会公允水平。

第二十四条　下列费用支出不得计入景区门票定价成本：

（一）经营者非持续、非正常经营活动造成的不合理费用；

（二）与景区经营活动无关的费用或者虽与景区生产经营活动有关，但有专项资金来源予以

补偿的费用；

（三）固定资产盘亏、报废、毁损、闲置或者出售的净损失；

（四）滞纳金、违约金、罚款；

（五）公益性捐赠、广告、宣传费用；

（六）对外投资、对下属单位补助等支出；

（七）向出资人支付的利润性质的费用和向行政主管部门上交的其他费用；

（八）其他不合理支出。

第二十五条　旅游景点门票单位定价成本按以下公式计算：

单位定价成本＝（历史成本＋成本合理预期）÷年接待游客数。

年接待游客数＝经营者促销让利人数＋标准游客数。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３０日以后施行，有效期５年。

５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转发

《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部关于组织开展

全国环保电价专项检查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６〕２５９号　　　　　二一六年六月二日

各相关市（县）发展改革委（物价局）、环境保护局：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部关于组织开展全国环保电价专项检查的通知》（发改价监

〔２０１６〕１００３号）转发你们，并提出以下贯彻意见，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组织形式

此次专项检查由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环境保护厅负责实施，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和省

环保厅大气处具体承办，各相关市（县）价格监督检查局、环境保护局配合。国家发改委将会同环

保部对重点地区组织交叉检查和随机抽查。

二、开展时间

从２０１６年６月２日开始，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３１日前结束。

三、检查范围

我省已执行环保电价政策的燃煤发电企业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１２月的环保电价执行情况。具体

被检查发电企业名单详见附件。

四、检查重点

检查的重点包括：一是燃煤发电机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排放浓度小时均值超过限值要

求仍执行环保电价的；二是燃煤发电企业通过改装ＣＥＭＳ或ＤＣＳ软、硬件设备，修改ＣＥＭＳ或ＤＣＳ

主要参数，篡改ＣＥＭＳ或ＤＣＳ历史监测数据或故意损坏丢失数据库等手段，以及其他原因人为导

致数据失实的；三是电网企业拒报或谎报燃煤发电机组超限值排放时段所对应的电量，以及拒绝

执行或未能及时执行或不按实际上网电量足额执行环保电价的；四是环保电价方面的其它违法行

为。

五、相关要求

各级价格、环保部门要充分认识到环保电价检查的重要意义，相互主动沟通，切实加强部门间

协调配合。检查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定职责和法定程序开展检查，严格遵守国家和我省关于公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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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要求，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对于抗拒检查、弄虚作假的发电企业，要予以

严厉处罚，并在主要新闻媒体公开曝光。

附件：１．《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部关于组织开展全国环保电价专项检查的通知》（发改价

监〔２０１６〕１００３号）（见本期价格公报部委文件）

２．我省环保电价专项检查涉及的发电企业名单

附件２：

我省环保电价专项检查涉及的发电企业名单

序号 企 业 名 称 机组编号 装机容量（ＭＷ） 所在地

１ 国电成都金堂发电有限公司

２ 达尔凯三瓦窑热电（成都）有限公司

６１＃ ６００

６２＃ ６００

１＃ １５

２＃ １５

３＃ ２５

成都

３ 神华四川能源有限公司江油发电厂

４ 四川巴蜀江油燃煤发电有限公司

３１＃ ３３０

３２＃ ３３０

３３＃ ３００

３４＃ ３００

绵阳

５ 华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内江发电厂

６ 四川白马循环流化床示范电站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１００

２１＃ ２２０

２２＃ ２００

３１＃ ３００

６１＃ ６００

内江

７ 国电达州发电有限公司

８ 四川华蓥山广能集团四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９ 渡市选煤发电厂

１０ 石板选煤发电厂

１１ 国电深能四川华蓥山发电有限公司

３１＃ ３００

３２＃ ３００

１＃ ６

１＃ ０．６

２＃ ０．６

１＃ ６

２＃ ６

３１＃ ３００

３２＃ ３００

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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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四川华电珙县发电有限公司

１３ 四川中电福溪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６１＃ ６００

６２＃ ６００

１＃ ６００

２＃ ６００

宜宾

１４ 四川川煤华荣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矸石发电厂

１５ 攀枝花三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１３５

１２＃ １３５

１１＃ １３５

１２＃ １３５

攀枝花

１６ 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 四川泸州黄浦电力有限公司

１＃ ６００

２＃ ６００

１＃ １５

２＃ １５

泸州

１８ 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 ３００

３２＃ ３００

３３＃ ３００

３４＃ ３００

６１＃ ６００

６２＃ ６００

广安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核定２０１６年秋季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６３号　　　　　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文广新局、教育局，有关出版单位：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管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１０号）规定，

经审核，现将我省２０１６年秋季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公布于后。

请有关出版单位、学校按相关规定遵照执行，各主管部门按要求加强督促检查。

附件：２０１６年秋季列入《教辅目录》的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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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１６年秋季列入《教辅目录》的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表
单位：元

序号 年级 书名 出版单位
纸张规格
（ｍｍ） 开本 印张数

零售价格
（含税）

１

２

小学
三年级

暑假生活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５．５ ７．３

创新成功学习快乐暑假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８．０

３

４

小学
四年级

暑假生活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５．５ ７．３

创新成功学习快乐暑假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８．０

５

６

小学
五年级

暑假生活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５．５ ７．３

创新成功学习快乐暑假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８．０

７

８

初中
一年级

暑假生活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９．０

创新成功学习．快乐暑假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２５ １２．０

９

１０

初中
二年级

暑假生活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８ １０．０

创新成功学习．快乐暑假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２５ １２．０

１１ 高中
一年级

创新成功学习
!

快乐暑假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２５ １５．５

１２ 高中
二年级

创新成功学习
!

快乐暑假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２５ １５．５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高中
三年级

聚焦课堂 高中学科复习
备考攻略 生物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６ ５１．５

聚焦课堂 高中学科复习
备考攻略 思想政治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４ ６２．５

聚焦课堂 高中学科复习
备考攻略 历史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６ ５１．５

聚焦课堂 高中学科复习
备考攻略 地理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６ ５１．５

聚焦课堂 高中学科复习
备考攻略化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６ ５１．５

聚焦课堂 高中学科复习
备考攻略 物理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７ ６７．０

１９

２０

高中
三年级

聚焦课堂 高中学科复习
备考攻略 英语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５３ ７５．０

聚焦课堂 高中学科复习
备考攻略 数学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５３ ７５．０

９４



２１

２２

高中
三年级

聚焦课堂 高中学科复习
备考攻略 数学（文科）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５３ ７５．０

聚焦课堂 高中学科复习
备考攻略·语文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５３ ７５．０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初中
二年级

能力培养与测试
物理（第一学期）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５ １４．５

初中同步测控优化设计
思想品德（第一学期）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５．１

物理学习活动手册
（第一学期）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５．９

思想品德学生成长册
（第一学期）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９．５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初中
三年级

能力培养与测试
物理（第一学期）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 １６．６

初中同步测控优化设计
思想品德（第一学期）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４ ２０．７

物理学习活动手册
（第一学期）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５ ２０．１

思想品德学生成长册
（第一学期）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５．８

３１

３２

高中
一年级

能力培养与测试·
物理（必修１）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５．９

高中同步测控优化设计·
物理（必修１）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 １７．９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高中
二年级

能力培养与测试·
物理（选修３－２）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２．４

能力培养与测试·
物理（选修３－１）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５ １４．５

能力培养与测试·
物理（选修１－１）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５ １１．７

高中同步测控优化设计·
物理（选修３－４）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 １６．５

高中同步测控优化设计·
物理（选修３－２）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５ １４．４

高中同步测控优化设计·
物理（选修３－１）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５ １７．２

高中同步测控优化设计·
物理（选修１－１）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５．１

４０ 初中
一年级

快乐暑假（７年级） 团结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４．２

４１ 初中
二年级

快乐暑假（８年级） 团结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４．２

４２

４３

高中
三年级

名校联盟
!

高考探究与
测试·语文

团结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７．７５ ４６．０

名校联盟
!

高考探究与
测试 数学（理科）

团结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１．７５ ５０．７

０５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高中
三年级

名校联盟
!

高考探究与
测试 英语

团结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６．２５ ４４．２

名校联盟
!

高考探究与
测试 物理

团结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７．２５ ４５．４

名校联盟
!

高考探究与
测试 化学

团结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５．２５ ４３．０

名校联盟
!

高考探究与
测试 思想政治

团结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３．７５ ４１．２

名校联盟
!

高考探究与
测试 历史

团结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４．２５ ４１．８

名校联盟
!

高考探究与
测试 地理

团结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５．７５ ４３．６

５０ 小学
三年级

新课程暑假ＢＯＯＫ
（三年级）

辽海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７．２

５１ 小学
四年级

新课程暑假ＢＯＯＫ
（四年级）

辽海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５ ７．８

５２ 小学
五年级

新课程暑假ＢＯＯＫ
（五年级）

辽海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５ ７．８

５３ 初中
一年级

暑假乐园（第２版）
（７年级）

重庆大学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５ ９．１

５４ 初中
二年级

暑假乐园（第２版）
（８年级）

重庆大学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５ ９．１

５５ 小学
三年级

暑假乐园（３年级） 重庆大学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５ ９．１

５６ 小学
四年级

暑假乐园（４年级） 重庆大学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５ ９．１

５７ 小学
五年级

暑假乐园（５年级） 重庆大学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５ ９．１

５８

５９

６０

小学
三年级

假期学苑 三年级
（暑假）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４．２５ ５．８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语文３上（适用语文Ｓ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９．５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３上（适用川教版）
（供三年级起始）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 ６．７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小学
三年级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３上（适用川教版）
（供一年级起始）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 ６．７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第一册（适用外研版）

（供三年级起始）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５ ７．４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第五册（适用外研版）

（供一年级起始）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５ ７．４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数学３上（适用西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９．５

１５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小学
三年级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３上（适用北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 ５．３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数学３上（适用北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５．５ ８．８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语文３上（适用北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５ １０．２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３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５ ６．０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数学３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９．５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语文３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５．５ ８．８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小学
四年级

假期学苑 四年级（暑假）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４．２５ ５．８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语文４上（适用语文Ｓ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９．５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４上（适用川教版）
（供三年级起始）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 ６．７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４上（适用川教版）
（供一年级起始）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 ６．７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第三册（适用外研版）

（供三年级起始）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５ ７．４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第七册（适用外研版）

（供一年级起始）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５ ７．４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数学４上（适用西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９．５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４上（适用北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 ５．３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小学
四年级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数学４上（适用北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５．５ ８．８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语文４上（适用北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５．５ ８．８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４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 ６．７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数学４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５ １０．２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语文４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９．５

８４

８５

小学
五年级

假期学苑 五年级（暑假）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４．２５ ５．８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语文５上（适用语文Ｓ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９．５

２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小学
五年级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５上（适用川教版）
（供三年级起始）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 ６．７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５上（适用川教版）
（供一年级起始）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 ６．７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第五册（适用外研版）

（供三年级起始）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５ ７．４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第九册（适用外研版）

（供一年级起始）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５ ７．４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数学５上（适用西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９．５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语文５上（适用西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９．５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５上（适用北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５ ６．０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数学５上（适用北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９．５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语文５上（适用北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５ ８．１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５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 ６．７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数学５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５ １０．２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语文５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９．５

９８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小学
六年级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语文６上（适用语文Ｓ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９．５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６上（适用川教版）
（供三年级起始）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 ６．７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６上（适用川教版）
（供一年级起始）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 ６．７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第七册（适用外研版）

（供三年级起始）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５ ７．４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第十一册（适用外研版）

（供一年级起始）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５ ７．４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数学６上（适用西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９．５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语文６上（适用西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５ １０．２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６上（适用北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５ ６．０

３５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１０

小学
六年级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数学６上（适用北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５．５ ８．８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语文６上（适用北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５ ８．１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英语６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 ６．７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数学６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５ １０．２

小学生学习实践园地
语文６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９．５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１５

初中
一年级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历史７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 １０．９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语文７上（适用语文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５ １８．６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语文７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 １７．９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道德与法治７上
（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２．３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道德与法治７上
（适用教科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 １０．９

１１６

１１７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２１

１２２

１２３

１２４

１２５

１２６

１２７

初中
一年级

假期学苑 七年级（暑假）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４ ４．８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暑假生活７年级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７．７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生物７上（适用济南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 １０．９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地理７上（适用地质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５．５ ８．８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地理７上（适用星球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５．５ ８．８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历史７上（适用川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５ １０．２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英语７上（适用译林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７５ １３．４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英语７上（适用外研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３．７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生物７上（适用北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５ ８．１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数学７上（适用北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５ １８．６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数学７上（适用华东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５．８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地理７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９．５

４５



１２８

１２９

１３０

１３１

初中
一年级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生物７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５ １１．６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英语７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３．７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数学７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５．１

中国历史达标训练
七年级上册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７．７

１３２

１３３

１３４

１３５

初中
二年级

假期学苑 八年级（暑假）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３．７５ ４．６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暑假生活８年级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７．７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生物８上（适用济南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５．５ ８．８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地理８上（适用地质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９．５

１３６

１３７

１３８

１３９

１４０

１４１

１４２

１４３

１４４

１４５

１４６

１４７

１４８

１４９

１５０

初中
二年级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地理８上（适用星球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５ １０．２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历史８上（适用川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 １０．９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英语８上（适用译林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３．７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英语８上（适用外研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３．７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思想品德８上（适用教科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５ １０．２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物理８上（适用教科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 １７．９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生物８上（适用北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 １０．９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数学８上（适用北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 １９．３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数学８上（适用华东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３．７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语文８上（适用语文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 １９．３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地理８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 １０．９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历史８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 １０．９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思想品德８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 １０．９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生物８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 １０．９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物理８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５．８

５５



１５１

１５２

１５３

１５４

高中
一年级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英语８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５ １８．６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数学８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５ １７．２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语文８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４ ２０．７

中国历史达标训练
八年级上册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７．７

１５５

１５６

１５７

１５８

１５９

１６０

１６１

１６２

１６３

１６４

１６５

１６６

１６７

１６８

１６９

１７０

１７１

初中
三年级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化学９上（适用山东教育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５ １８．６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历史９上（适用川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５ １０．２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英语９上（适用译林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３．７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英语９上（适用外研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３．７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思想品德９全（适用教科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５ １４．４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物理９上（适用教科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５ ２０．０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数学９上（适用北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３．７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数学９上（适用华东师大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５ １７．２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语文９上（适用语文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 １９．３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历史９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５ １０．２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思想品德９全（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５．１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化学９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５ １８．６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物理９全（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５．５ ２２．８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英语９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５ １７．２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数学９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５ １７．２

新课程实践与探究丛书
语文９上（适用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５ ２０．０

世界历史达标训练
九年级上册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７．７

１７２

１７３
高中

点金训练·高中英语
选修７（配外研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５ １３．１

点金训练·高中英语
选修６（配外研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２５ １２．８

６５



１７４

１７５

１７６

１７７

１７８

１７９

１８０

１８１

１８２

１８３

１８４

１８５

１８６

１８７

１８８

１８９

１９０

１９１

１９２

１９３

高中

点金训练·高中英语
必修５（配外研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２５ １５．６

点金训练·高中英语
必修４（配外研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５．２

点金训练·高中英语
必修３（配外研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２５ １４．２

点金训练·高中英语
必修２（配外研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３．８

点金训练·高中英语
必修１（配外研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２５ １４．２

点金训练·高中物理
选修３－４（配教科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２５ １５．６

点金训练·高中物理
选修３－２（配教科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２５ １１．４

点金训练·高中物理
选修３－１（配教科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２５ １２．８

点金训练·高中物理
选修１－１（配教科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９．６

点金训练·高中物理
必修２（配教科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７５ １２．１

点金训练·高中物理
必修１（配教科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３．８

点金训练·高中历史选修２
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
实践（配人民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２５ １１．４

点金训练·高中历史
选修１历史上重大
改革回眸（配人民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３．８

点金训练·高中历史
必修３（配人民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７５ １４．９

点金训练·高中历史
必修２（配人民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７５ １４．９

点金训练·高中历史
必修１（配人民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７５ １６．３

点金训练·高中地理选修６
环境保护（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２５ １４．２

点金训练·高中地理选修５
自然灾害与防治（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７５ １０．７

点金训练·高中地理
必修３（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２５ １２．８

点金训练·高中地理
必修２（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７５ １４．９

１９４

１９５
高中

点金训练·高中地理
必修１（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５ １４．５

点金训练·高中思想政治
选修经济学常识
（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５ １１．７

７５



１９６

１９７

１９８

１９９

２００

２０１

２０２

２０３

２０４

２０５

２０６

２０７

２０８

２０９

２１０

高中

点金训练·高中思想政治
必修４生活与哲学
（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２５ １４．２

点金训练·高中思想政治
必修３文化生活
（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５ １１．７

点金训练·高中思想政治
必修２政治生活
（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２．４

点金训练·高中思想政治
必修１经济生活
（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２．４

点金训练·高中生物
选修１生物技术实践
（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２．４

点金训练·高中生物必修３
（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７５ １４．９

点金训练·高中生物必修２
（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５．２

点金训练·高中生物必修１
（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７５ １４．９

点金训练·高中化学选修５
有机化学基础（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２５ １４．２

点金训练·高中化学选修４
化学反应原理（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２５ １２．８

点金训练·高中化学选修３
物质结构与性质（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２５ １１．４

点金训练·高中化学选修１
化学与生活（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５．７５ ９．３

点金训练·高中化学必修２
（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７５ １３．５

点金训练·高中化学必修１
（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３．８

点金训练·高中数学
选修２－３（配人教Ａ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７５ １３．５

２１１

２１２

２１３

２１４

２１５

２１６

高中

点金训练·高中数学
选修２－２（配人教Ａ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７５ １３．５

点金训练·高中数学
选修２－１（配人教Ａ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５ １３．１

点金训练·高中数学
选修１－２（配人教Ａ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２．４

点金训练·高中数学
选修１－１（配人教Ａ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５ １３．１

点金训练·高中数学
必修５（配人教Ａ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２５ １２．８

点金训练·高中数学
必修４（配人教Ａ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３．８

８５



２１７

２１８

２１９

２２０

２２１

２２２

２２３

２２４

２２５

２２６

高中

点金训练·高中数学
必修３（配人教Ａ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３．８

点金训练·高中数学
必修２（配人教Ａ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５ １４．５

点金训练·高中数学
必修１（配人教Ａ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２５ １２．８

点金训练·高中语文选修
中外传记作品选读
（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５ １１．７

点金训练·高中语文选修
语言文字应用（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２５ １２．８

点金训练·高中语文
必修５（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５ １４．５

点金训练·高中语文
必修４（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２５ １２．８

点金训练·高中语文
必修３（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２．４

点金训练·高中语文
必修２（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５ １３．１

点金训练·高中语文
必修１（配人教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２５ １２．８

２２７

２２８

高中
一年级

轻松假期·
高一（暑假）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１０ １０．６

假期学苑
高一（暑假）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７５ １０．３

２２９

２３０

２３１

２３２

高中
二年级

轻松假期·高二
（理科·暑假）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１０．２５ １０．９

轻松假期·高二
（文科·暑假）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１０．２５ １０．９

假期学苑 高二
（理科·暑假）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２５ １３．３

假期学苑 高二
（文科·暑假）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２５ １３．３

２３３

２３４

２３５

２３６

２３７

２３８

高中
三年级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案
思想政治《知能训练卷》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 １５．４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案
思想政治《讲义》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５ １７．１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案
地理《知能训练卷》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 １４．２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案
地理《讲义》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４．５ １８．３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案
历史《知能训练卷》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 ９．４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案
历史《讲义》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７ ２１．３

９５



２３９

２４０

２４１

２４２

２４３

２４４

２４５

２４６

２４７

２４８

２４９

２５０

２５１

２５２

高中
三年级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案
生物《知能训练卷》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 １４．２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案
生物《讲义》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４．５ １８．３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案
化学《知能训练卷》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 １６．５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案
化学《讲义》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５ １７．１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案
物理《知能训练卷》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５ １４．８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案
物理《讲义》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４ １７．７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案
英语《知能训练卷》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５ １７．１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案
英语《讲义》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５ １８．９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案
（理科）数学《知能训练卷》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５．５ １９．５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案
数学（理科）《讲义》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 １６．５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案
（文科）数学《知能训练卷》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４．５ １８．３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案
数学（文科）《讲义》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５ １４．８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案
语文《讲义》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６ ２０．１

四川高考一轮复习导学案
语文《知能训练卷》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 １４．２

２５３

２５４

２５５

２５６

小学
三年级

英语（新标准）课堂活动与
课后评价（三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修订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 １１．０

英语（新标准）课堂活动与
课后评价（一年级起点）
三年级上册（修订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 １１．０

情景导学·英语
三年级上册（三年级起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８．３

情景导学·英语
三年级上册（一年级起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７．８

２５７

２５８

２５９

小学
四年级

英语（新标准）课堂活动与
课后评价（三年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修订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２．４

英语（新标准）课堂活动与
课后评价（一年级起点）
四年级上册（修订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 １１．０

情景导学·英语
四年级上册（三年级起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 ８．３

０６



２６０ 小学
四年级

情景导学·英语
四年级上册（一年级起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 ７．８

２６１

２６２

小学
五年级

情景导学·英语
五年级上册（三年级起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５ ８．９

英语（新标准）课堂活动与
课后评价（三年级起点）
五年级上册（修订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５ １１．７

２６３

２６４

小学
六年级

英语（新标准）课堂活动与
课后评价（三年级起点）
六年级上册（修订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 １１．０

情景导学·英语
六年级上册（三年级起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５ ８．９

２６５

２６６

初中
一年级

情景导学·英语
七年级上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５ １２．２

初中英语（新标准）同步
练习册（衔接小学）
七年级上册（修订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２．４

２６７

２６８

初中
二年级

情景导学·英语
八年级上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４．２

初中英语（新标准）同步
练习册（衔接小学）
八年级上册（修订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２．４

２６９

２７０

初中
三年级

情景导学·英语
九年级上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４．８

初中英语（新标准）同步
练习册（衔接小学）
九年级上册（修订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２．４

２７１

２７２

２７３

２７４

２７５

２７６

２７７

高中

情景导学·英语
第七册（顺序选修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 １５．５

情景导学·英语
第六册（顺序选修六）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４．８

情景导学·英语
第五册（必修五）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４．８

情景导学·英语
第四册（必修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４．８

情景导学·英语
第三册（必修三）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 １５．５

情景导学·英语
第二册（必修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４．８

情景导学·英语
第一册（必修一）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４．８

２７８

２７９

高中
一年级

高中英语（新标准）同步
练习册高中一年级下册
（必修４）（修订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５．２

高中英语（新标准）同步
练习册高中一年级下册
（必修３）（修订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５．２

１６



２８０

２８１

高中
一年级

高中英语（新标准）同步
练习册高中一年级上册
（必修２）（修订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５．２

高中英语（新标准）同步
练习册高中一年级上册
（必修１）（修订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５．２

２８２

２８３

２８４

高中
二年级

高中英语（新标准）同步
练习册高中二年级下册
（顺序选修７）（修订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５．２

高中英语（新标准）同步
练习册高中二年级上册
（顺序选修６）（修订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５．２

高中英语（新标准）同步
练习册高中二年级上册
（必修５）（修订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５．２

３１

３２

高中
一年级

能力培养与测试·
物理（必修１）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５．９

高中同步测控优化设计·
物理（必修１）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 １７．９

２８５ 小学
三年级

义务教育教科书 数学
能力培养与测试
（三年级上册）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５ １１．２

２８６ 小学
四年级

义务教育教科书 数学
能力培养与测试
（四年级上册）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７５ １５．１

２８７

２８８

小学
六年级

义务六年制实验教科书
数学同步练习册
六年级上册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４．５ ５．３

义务教育课标实验教科书
藏语文同步练习册
六年级上册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５ ７．２

２８９

２９０

初中
一年级

义务教育课标实验教科书
藏语文同步练习册
七年级上册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８ ８．７

义务教育教科书 数学
能力培养与测试
（七年级上册）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４ １７．７

２９１

２９２

２９３

初中
二年级

义务教育课标实验教科书
藏语文同步练习册
八年级上册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８．７５ ９．４

义务教育教科书 物理同步
测控优化设计
（八年级上册）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４．７５ １８．６

义务教育教科书 数学
能力培养与测试
（八年级上册）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５．２５ １９．２

２９４ 初中
三年级

义务教育课标实验教科书
藏语文同步练习册
九年级上册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２５ ８．０

２６



２９５

２９６

２９７

初中
三年级

义务教育教科书 化学
能力培养与测试
（九年级上册）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４ １７．７

义务教育教科书 物理
同步测控优化设计
（全一册）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２６．２５ ３２．３

义务教育教科书 数学
能力培养与测试
（九年级上册）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４．２５ １８．０

２９８

２９９

高中
一年级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化学 学考对接
（修订版）（必修１）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１．５ １４．８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地理 同步练习课时练
（修订版）（必修１）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 １５．４

３００

３０１

３０２

３０３

３０４

３０５

３０６

３０７

高中
一年级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思想政治 同步练习课时练
（修订版）（必修１）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５ １７．１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历史 同步练习课时练
（修订版）（必修１）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２９．７５ ３６．４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生物 同步解析与测评
（修订版）（必修１）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２５ １６．８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物理 能力培养与测试
（修订版）（必修１）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８．５ ２３．１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数学（Ａ版）同步测控
优化设计（必修４）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４ １７．７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数学（Ａ版）同步测控
优化设计（必修１）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２５ １６．８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藏语文 同步练习
（选修１）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９．２５ ９．９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藏语文 同步练习
（必修１）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１０．７５ １１．４

３０８

３０９

３１０

３１１

高中
二年级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藏语文 同步练习

选修２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９．７５ １０．４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地理 同步练习课时

练必修３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５ １５．９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思想政治 同步
练习课时练必修３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５．２５ １９．２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历史 同步练习课时

练必修３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２４．２５ ２９．９

３６



３１２

３１３

３１４

高中
二年级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生物 同步解析与
测评必修３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７５ １７．４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化学 学考对接选修２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７５ １０．３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物理 能力培养
与测试 选修３—１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９．２５ ２４．０

３１５

３１６

３１７

３１８

高中
二年级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藏语文 同步练习

必修３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１２ １２．６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数学（Ａ版）同步测控优化

设计选修２—１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２５ １６．８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数学（Ａ版）同步测控优化

设计选修１—１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３．６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数学（Ａ版）同步测控优化

设计必修２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５．２５ １９．２

３１９

３２０

３２１

３２２

３２３

３２４

３２５

３２６

３２７

３２８

３２９

３３０

高中
三年级

普通高中地理 高考总复习
全一册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９．２５ ２４．０

普通高中历史 高考总复习
全一册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１．５ ５０．４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历史 同步练习课时练

选修３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 １６．５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 高考
总复习全一册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２８ ３４．３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思想政治 同步练习课

时练选修２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０．６

普通高中生物 高考总复习
全一册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８．５ ４６．８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生物 同步解析
与测评选修３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１．８

普通高中化学 高考总复习
全一册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２１．５ ２６．６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化学 学考对接
选修５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７５ １６．２

普通高中物理 高考总复习
全一册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９．２５ ４７．７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物理 能力培养与
测试选修３—５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７５ １７．４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物理 能力培养与
测试选修３—３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２５ １６．８

４６



３３１

３３２

３３３

３３４

３３５

３３６

３３７

高中
三年级

普通高中数学 高考总复习
（理科Ａ版）全一册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４２．２５ ５１．２

普通高中数学 高考总复习
（文科Ａ版）全一册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９．２５ ４７．７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数学（Ａ版）同步测控
优化设计选修４—５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２５ １３．３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数学（Ａ版）同步测控
优化设计 选修４—４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６．５ ８．８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数学（Ａ版）同步测控
优化设计选修４—１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２５ １２．１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藏语文同步练习 选修３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７５ ７．５

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科书
藏语文同步练习必修５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９．５ １０．２

３３８

３３９

３４０

３４１

３４２

３４３

３４４

初中
三年级

新中考第一方案·思想品德 北京教育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５ １４．４

新中考第一方案·数学 北京教育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４ ２０．７

新中考第一方案·语文 北京教育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４．５ ２１．４

新中考第一方案·历史 北京教育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３ １９．３

新中考第一方案·化学 北京教育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４．５ ２１．４

新中考第一方案·英语 北京教育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５ １８．６

新中考第一方案·物理 北京教育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４ ２０．７

３４５

３４６

３４７

３４８

３４９

高中
三年级

提分教练·高考历史 北京教育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２５．５ ３１．５

提分教练·高考数学（文科） 北京教育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２７．２５ ３３．５

提分教练·高考物理 北京教育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１．５ ３８．６

提分教练·高考思想政治 北京教育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３．２５ ４０．７

提分教练·高考语文 北京教育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１ ３８．０

３５０

３５１

３５２

３５３

３５４

高中
三年级

提分教练·高考数学（理科） 北京教育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４．５ ４２．１

提分教练·高考生物 北京教育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０．７５ ３７．７

提分教练·高考化学 北京教育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３ ４０．４

提分教练·高考英语 北京教育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３４ ４１．５

提分教练·高考地理 北京教育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２９．７５ ３６．５

３５５ 小学
三年级

暑假乐园 三年级 星球地图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７．４

３５６ 小学
四年级

暑假乐园 四年级 星球地图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７．４

３５７ 小学
五年级

暑假乐园 五年级 星球地图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７．４

５６



３５８

３５９
初中
一年级

暑假乐园 七年级 星球地图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８ ９．５

阳光课堂 七年级第一学期 星球地图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５ ７．１

３６０

３６１
初中
二年级

暑假乐园 八年级 星球地图出版社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８ ９．５

阳光课堂 八年级第一学期 星球地图出版社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５．５ ７．６

３６２

３６３

３６４

小学
三年级

课堂精练英语（一起）
（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５ ６．８

课堂精练数学 北师大版
双色（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５ １０．９

课堂精练语文 北师大版
双色（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１．１

３６５

３６６

３６７

小学
四年级

课堂精练英语
（一起）（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 ６．４

课堂精练数学 北师大版
双色（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５ １０．９

课堂精练语文 北师大版
双色（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１．１

３６８ 小学
五年级

课堂精练英语
（一起）（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６．５ ６．８

３６９

３７０

小学
五年级

课堂精练数学 北师大版
双色（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５ １０．９

课堂精练语文 北师大版
双色（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１．１

３７１

３７２

３７３

小学
六年级

课堂精练英语
（一起）（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６ ７．５ ７．７

课堂精练数学 北师大版
双色（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７．５ １０．９

课堂精练语文 北师大版
双色（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１．１

３７４

３７５

初中
一年级

课堂精练生物 （双色）
（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５ １１．９

课堂精练数学 北师大版
双色（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２．８

３７６

３７７

初中
二年级

课堂精练生物 （双色）
（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８ １１．２

课堂精练数学 北师大版
双色（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２．８

３７８

３７９

３８０

初中
三年级

初中总复习优化设计
数学（全一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２ １６．２

初中总复习优化设计
生物（全一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１０．５ １４．５

课堂精练数学 北师大版
双色（上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０１２４０ １６ ９ １２．８

６６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在全国开展药品

价格专项检查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６〕２６９号　　　　　二一六年六月十四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在全国开展药品价格专项检查的通知》（发改价监〔２０１６〕１１０１

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检查工作重点

药品价格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检查，充分认识

加强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监管，是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和保障药品价格改革顺利实施的重要举措。

（一）检查范围

此次检查范围包括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含原料药及药品的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和社会零售药

店）、医疗机构（含非公立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血站、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平台、药品采购

机构以及相关行业协会。检查重点要放在价格出现异常波动的原料药、药品品种，集中力量解决

群众和企业反映强烈的问题。

（二）组织实施

此次专项检查由省发展改革委统一组织实施，以分级管理和属地管理的原则进行，严格落实

“双随机、一公开”，在有举报必查、有线索必查的基础上开展抽查。省发展改革委（省价格监督检

查与反垄断局）对全省重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含原料药及药品的生产企业、流通企业）、三级甲

等医院、省管医疗机构、省级药品采购平台、成都血站、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省级行业协会等单

位进行随机抽查，并对各市（州）的药品价格专项检查工作进行督导和巡查。各市（州）价格主管

部门组织对本区域内的药品流通企业和社会零售药店、医疗机构（含非公立医疗机构）、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血站以及行业协会开展抽查，抽查覆盖率不得低于国家要求。药品生产企业检查名单

由省级统一按比例抽取确定后指定各市州负责直接检查。

二、时间安排

此次药品价格专项检查共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前期调研及培训（７月１５日之前）。各市（州）价格主管部门要根据价格举报、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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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和座谈讨论等，收集违法线索，建立药品价格信息库，并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

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做好有针对性的检查准备。省发展改革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将根

据实际需要，视情况开展药品价格政策和检查技能培训。

第二阶段，药品价格检查阶段（７月１６日 －１０月３１日）。各市（州）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工

作方案划定的检查范围重点，对本区域内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血

站及协会等开展直接检查，检查中发现的价格垄断线索要及时上报省发展改革委（价格监督检查

与反垄断局）。

三、具体要求

此次专项检查是药品价格改革后坚持放管结合，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必然要求。各地应在部

署检查的范围内，根据本地实际，适时召开药品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会，宣传价格政策，统筹检查力

量，加大执法力度，开展调查研究，按时完成检查任务，确保检查取得实效。

在检查结束后，各地要及时对检查情况进行总结归纳，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０日前将检查报告、

相关统计报表报送省发展改革委（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联系人：谭光燕，电话传真：０２８－

８６５２３１５８，邮箱：３９０５４０６９７＠ｑｑ．ｃｏｍ）。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川晶”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８７号　　　　　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南充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你委《关于四川南充顺城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品种盐产品价格的请示》（南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５０

号）收悉。

根据国家《食盐价格管理办法》（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第２７号令）有关规定，结合全省多品

种盐现行价格体系以及制盐企业的生产情况，经研究，现核定四川南充顺城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川

晶”牌多品种盐价格（见附件）。本批复从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起执行。

请你委协同当地盐务管理部门加强市场普通食盐价格监督检查，确保充足供应。

附件：四川南充顺城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川晶”牌多品种盐产品价格表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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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南充顺城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川晶”牌多品种盐产品价格表

序号 品种 规格型号
出厂价
（元／吨）

批发价
（元／吨）

零售价
（元／袋）

１ 澳洲天然海盐

２５０ｇ４０自立袋／箱
（拌炒型）

７５００ １２０４０ ３．５０

２５０ｇ４０自立袋／箱
（炖烧型）

８５００ １３７６０ ４．００

２ 天然钙盐
５００ｇ４０铝膜袋／箱 ４２００ ６８８０ ４．００

３５０ｇ６０铝膜袋／箱 ４５００ ７３７１ ３．００

３ 深井钙盐
５００ｇ４０铝膜袋／箱 ４２００ ６８８０ ４．００

３５０ｇ６０铝膜袋／箱 ４５００ ７３７１ ３．００

４ 深井矿盐

３５０ｇ６０尼龙膜袋／箱 ４２００ ７３７１ ３．００

３５０ｇ６０铝膜袋／箱 ３８００ ６１４３ ２．５０

５００ｇ４０铝膜袋／箱 ３５００ ６０２０ ３．５０

５ 海藻碘盐

２５０ｇ４０自立袋／箱 ５２００ ８６００ ２．５０

３５０ｇ６０铝膜袋／箱 ４４００ ７３７１ ３．００

５００ｇ４０铝膜袋／箱 ４２００ ６８８０ ４．００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多品种食用盐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８８号　　　　　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渠县发展和改革局：

你局《关于核定四川省天渠盐化有限公司新增益生元食用盐等多品种盐销售价格的请示》

（渠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３号）收悉。

根据《食盐价格管理办法》（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第２７号令）有关规定，结合全省多品种盐

现行价格体系以及制盐企业的生产情况，经研究，现核定四川省天渠盐化有限公司多品种食用盐

价格（见附件）。本批复核定价格从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起执行。

请你局协同当地盐务管理部门加强市场普通食盐价格监督检查，确保充足供应。

附件：四川省天渠盐化有限公司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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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天渠盐化有限公司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序号 品种 规格 包装
出厂价
（元／吨）

批发价
（元／吨）

零售价
元／袋、瓶

１ 益生元
食用盐

２５０ｇ４０ 复合塑料／立袋 ８６００ １０３２０ ３．００

３２０ｇ６０ 复合塑料／立袋 ７８７５ ９３７５ ３．５０

２ 低钠益生元
食用盐

２５０ｇ４０ 复合塑料／立袋 １１４４０ １３７６０ ４．００

３２０ｇ６０ 复合塑料／立袋 １１２５０ １３４３８ ５．００

３ 天然泡菜盐
２５０ｇ４０ 铝塑／平袋 ４４００ ６８８０ ２．００

２５０ｇ４０ 铝塑／立袋 ５４００ ８６００ ２．５０

４ 天然珍味盐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平袋 ５１００ ８６００ ３．５０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立袋 ６３５０ ９８２９ ４．００

５ 天然食用
腌制盐

１０００ｇ２５ 铝塑／平袋 ２９００ ５１６０ ６．００

６ 低钠盐 ２５０ｇ４０ 铝塑／立袋 ８６００ １０３２０ ３．００

７ 螺旋藻碘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塑／立袋 ５１００ ８６００ ３．５０

８ 天然精纯盐
２５０ｇ４０ 尼龙／立袋 ５３００ ８６００ ２．５０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立袋 ５１００ ８６００ ３．５０

９ 天然深井岩盐
２５０ｇ４０ 尼龙／立袋 ４５５０ ６８８０ ２．００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立袋 ４４５０ ７３７１ ３．００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开展涉企收费检查工作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６〕３１８号　　　　　二一六年七月六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继续做好涉企收费检查相关工作的通知》（发改价监

〔２０１６〕１２６４号）要求，现结合我省实际，就２０１６年涉企收费工作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涉企收费检查由省发展改革委统一部署，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具体组织实施。按照属

地管理、分级负责及减少反复检查的原则，由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市（州）和县（区、市）价

格主管部门分层实施检查。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适时下查一级或组织部分交叉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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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范围重点

根据有举报必查、有线索必查和结合实际确定检查重点并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的要

求，突出重点，上下联动。涉企收费检查范围重点：

（一）省、市（州）、县（区、市）主要检查涉企收费目录清单落实情况，中介服务收费情况，重点

检查的部门或行业为：国土、食品药品监督、水利等部门；司法鉴定、劳动职业鉴定、评估、公证等重

要专业中介服务收费。

（二）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除对涉企收费目录清单落实情况、中介服务收费检查外，同

时对商业银行涉企收费、民用航空运输服务涉企收费、利用电子政务平台向企业收费开展检查。

（三）各市（州）价格主管部门除对全省统一安排检查的重点部门和重点专业中介服务检查

外，沿江相关市（州）还应对港口航运涉企收费开展检查。

三、检查内容

（一）不执行优惠、减免政策多收费的；

（二）国家明令取消及免征的收费项目继续收费的；

（三）擅自设立收费项目、自定收费标准收费的；

（四）分解收费项目收费、重复收费、扩大范围收费的；

（五）擅自将已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继续收取的，或通过第三方变相

强制收取的；

（六）通过电子政务平台违规收取经营服务性收费的；

（七）没有法定依据设立行政审批前置服务并收费的；

（八）中介服务机构利用行政职能、垄断地位指定服务、强制服务并收费的；

（九）行业协会商会强制企业入会收取会费，强制参加会议、培训、展览、评比等收取费用的；

（十）企业反映强烈的其他违规收费行为。

四、时间安排

涉企收费检查从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８日开始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０日结束。分为两个阶段，７月１８

日至１０月２０日为重点检查阶段，１０月２０日至１１月５日为总结阶段。

五、具体要求

（一）此次检查，要求对通知范围内的有关部门、单位全面检查，对不符合国家政策法规规定

的，提出限期整改的要求，对相关违规收费依法予以查处。

（二）全省各级价格检查机构、各检查组在检查过程中要严明纪律，遵守《四川省价格监督检

查与反垄断局廉洁执法“十不准”纪律规定》。

（三）各市（州）价格检查机构要分别于８月１０日、１１月５日前将检查进展、工作总结、典型案

例等工作情况报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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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全面实行收费目录清单制度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３３２号　　　　　二一六年七月八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收费目录清单制度的通知》（发改办价格

!

２０１６
"

１４１５号），现将我省全面实行收费目录清单制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建立收费目录清单制度的重要性

全面实行收费目录清单制度，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权力清单、做好政务公开、对政

府定价或指导价经营服务收费等实行目录清单管理要求的重要工作，是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创新

行政管理方式的有效途径。收费目录清单作为政府权力清单的重要组成内容，对提高价格治理能

力和优化价格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各级发展改革部门紧紧围绕“放、管、服”工作要求，全面开展了收费清理规范工作，

涉企收费秩序明显好转，收费项目大幅减少，收费标准明显降低，切实减轻了社会和企业负担。推

行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将政府定价权限定在清单范围以内，将清理规范涉企收费的成果以清单形

式固定下来，是减轻企业负担制度、机制建设的重要措施，有利于提高收费政策透明度，接受社会

监督，推进政务公开，有利于进一步规范收费行为，加强市场监管，防止不规范收费问题沉疴再起。

因此，全省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充分认识建立和实行收费目录清单制度的重要意义，全面贯彻落

实要求，切实将这项制度要求落到实处。

二、探索建立四级收费目录清单体系

四级收费目录清单体系，是指“中央、省、市、县”四级联动、全面公开的收费目录清单体系。

在清理规范收费的基础上，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并公布了《中央涉企经营服务

收费目录清单》和《中央涉企进出口环节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在中央层面已经没有政府定价

管理的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项目。我委也同时制定并先后公布了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四川省涉

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四川省涉企进出口环节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四川省涉企行政审

批前置服务收费目录清单》“三项目录清单”，省级列入“三项目录清单”管理的实行政府定价或指

导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共８项；无省级设立的实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的涉企进出口环节经营服

务收费、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项目。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接此《通知》后，要根据《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川发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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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７０４号），参照《２０１６年四川省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６〕２２３号）式样，抓紧于２０１６年８月底前建立本级并指导包括扩权县（市、区）在内的县（市、

区）发展改革部门建立同级政府定价的收费目录清单，同时在本级政府网站或发展改革部门网站

上公布，形成“中央、省、市、县”四级联动、全面公开的收费目录清单体系。各地如果由于审改部

门行政审批前置服务项目清单尚未公布，发展改革部门可与相关牵头部门联系沟通，先按现有行

政审批前置服务项目建立相应收费目录清单，待本地项目清单公布后，再动态调整收费目录清单。

不得以行政审批前置服务项目清单未公布为由，不按规定要求对外公布收费目录清单。

各市（州）要将本地政府定价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建立和公布情况及时报告我委。同时，请抓

紧于７月２０日前，通过走访基层、调研企业等方式，深入一线，对省级公布实施收费目录清单制度

以后各地的执行情况开展调查，进行效果评估，摸清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修改完善的政策措施和

建议意见，并正式告知我委，以便汇总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三、及时动态调整收费目录清单

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把简政放权作为落实收费目录清单制度的一条主线，重点在放开下放定

价权和减轻企业负担上下功夫。政府定价收费事项要全部进入清单，企业对清单以外的政府定价

收费项目有权拒绝缴纳；凡是没有法律法规等依据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凡是企业反映收费标准

偏高的，要认真进行核实，确属偏高的收费标准一定要降下来。

当前，国家和省正在持续深入推进价格形成机制和收费管理市场化改革，一些收费项目管理

权限和管理方式调整变化较快，各地要按照简政放权的要求，对收费管理方式发生改变、不再实行

政府定价管理，或者行政审批前置服务项目变化的收费项目等，及时动态调整收费目录清单。

各地要高度重视全面实行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工作指导和情况、意见沟通

反馈，认真抓紧抓好抓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在７月底前对各地实行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和公布

情况开展督查，对不按规定时间和要求公布收费目录清单、工作落实不力的，将予以通报批评。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３５１号　　　　　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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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１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 ７３９０ ５．４７ ７４９０ ５．５４ ７５９０ ５．６２

９３＃汽油 ７８３３ ５．８４ ７９３３ ５．９１ ８０３３ ５．９９

９７＃汽油 ８２７７ ６．２９ ８３７７ ６．３７ ８４７７ ６．４４

０
"

柴油 ６４４５ ５．４８ ６５４５ ５．５７ ６６４５ ５．６５

０
"

普通柴油 ６０７５ ５．１７ ６１７５ ５．２５ ６２７５ ５．３４

－１０
"

柴油 ６８３２ ５．８１ ６９３２ ５．８９ ７０３２ ５．９８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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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

以外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 ７０９０ ７１９０ ７２９０

９３＃汽油 ７５３３ ７６３３ ７７３３

９７＃汽油 ７９７７ ８０７７ ８１７７

０＃柴油 ６１４５ ６２４５ ６３４５

０
"

普通柴油 ５７７５ ５８７５ ５９７５

－１０
"

柴油 ６５３２ ６６３２ ６７３２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

以外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在价格监管工作中推广

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６〕３７５号　　　　　二一六年八月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在价格监管工作中推广随机抽查规范

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发改价监
!

２０１６
"

１３７０号）转发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请

结合实际一并抓好贯彻落实。

一是要高度重视。在价格监管工作中推广随机抽查，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部署和要求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公正、有效监管，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方式

探索和创新。各市（州）要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切实将随机抽查工作抓好抓实。

二是要制定办法。在１０月底前，各市（州）要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相关要求，结合本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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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落实办法或实施细则。要提出工作阶段性任务和目标，认真细化分解任

务，明确完成时限和要求，并落实责任到人。要坚持跟踪问效，确保随机抽查工作有序推进。

三是要认真实施。各市（州）要按照制定出的具体办法，稳步推进随机抽查方式落实，不断提

高价格监管效能。要以形成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为切入点，及时建立“双名录库”，为落实随机抽查

工作奠定基础。要在价格检查工作中，积极主动地推进“双随机”抽查机制实施，做到合理确定抽

查比例和频次，切实形成有效威慑，增强执法效果。

请将落实《实施意见》相关情况，于８月２５日前报省发展改革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

局）。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３７７号　　　　　二一六年八月四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６年８月４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６年８月４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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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 ７１７０ ５．３１ ７２７０ ５．３８ ７３７０ ５．４６

９３＃汽油 ７６００ ５．６６ ７７００ ５．７４ ７８００ ５．８１

９７＃汽油 ８０３０ ６．１０ ８１３０ ６．１８ ８２３０ ６．２５

０
"

柴油 ６２３０ ５．３０ ６３３０ ５．３８ ６４３０ ５．４７

０
"

普通柴油 ５８６０ ４．９８ ５９６０ ５．０７ ６０６０ ５．１５

－１０
"

柴油 ６６０４ ５．６２ ６７０４ ５．７０ ６８０４ ５．７９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

以外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 ６８７０ ６９７０ ７０７０

９３＃汽油 ７３００ ７４００ ７５００

９７＃汽油 ７７３０ ７８３０ ７９３０

０＃柴油 ５９３０ ６０３０ ６１３０

０
"

普通柴油 ５５６０ ５６６０ ５７６０

－１０
"

柴油 ６３０４ ６４０４ ６５０４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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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完善两部制

电价用户基本电价执行方式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３８３号　　　　　二一六年八月八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完善两部制电价用户基本电价执行方式的通知》（发改办

价格〔２０１６〕１５８３号）（见本期价格公报部委文件）转发你们，结合四川实际情况，提出如下贯彻措

施，请一并按照执行。

一、完善两部制电价用户基本电价执行方式，有利于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减少停产、半停产企

业电费支出，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将贯彻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６〕１５８３号文

件，作为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提质增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会同有关部门精心组

织、周密安排，切实加强监督检查，对查实的典型案例公开曝光，确保相关电价政策及时落实到位。

二、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大政策宣传

力度，帮助用电企业广泛知晓完善后的基本电价执行方式，主动为用电企业申请办理调整计费方

式、减容、暂停手续提供便利。

三、各地要继续对高耗能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实施差别电价、惩罚性电价和阶梯电价政

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淘汰落后产能。

四、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煤电价格

联动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１２０号　　　　　二一六年二月一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有关发电公司：

８７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１６９

号）（见本期价格公报部委文件）转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２号机组
执行除尘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２８５号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２号机组，除尘改造工程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竣工投入运行，经环境

保护厅组织验收，确认其烟尘排放浓度符合国家要求。根据国家现行环保电价政策，同意泸州川

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２号机组从２０１６年２月抄见电量起，在现行上网电价基础上执行每千瓦时

０．００２元除尘加价。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核定２０１６年秋季部分教材价格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７５４号　　　　　二一六年七月十八日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

公司：

你们关于２０１６年秋季部分中小学教材核定价格申报文件收悉。

根据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

一步加强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６〕１０７号）、四川省发展

改革委、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关

于中小学循环使用教材价格政策问题的通知＞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５６１号），经审核，核定

２０１６年秋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于后，请遵照执行。

附件：２０１６年秋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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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７５５号　　　　　二一六年七月十八日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你院《关于２０１６年延续原收费标准和２０１７年提高收费标准的请示》（川影〔２０１６〕５５号）收

悉。你院属２０１４年经教育部批准，在原四川电影电视职业学院基础上建立的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系本科层次的民办普通高校。

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并鉴于你院收费标准试行情况，经研究，同意你院

继续试行原收费标准。具体如下：

一、普通本专科学生学费标准：非艺术类专业１２０００元／年·生；艺术类专业１５０００元／年·

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６－８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

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６年秋季起再试行两年。试行期间，我委将根据《四川省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进行成本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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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电子科技大学与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７５６号　　　　　二一六年七月十八日

电子科技大学：

你校《关于核准电子科技大学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请示》（校

财〔２０１６〕２３１号）收悉。

经教育部批准，你校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合作设立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学院。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依据两校合作办学协议

及原合作举办“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收费标准执行情况，经研究，同意你校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

学院继续执行如下收费标准：

一、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学院本科学历教育学生学费６００００元／生·年。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学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６年秋季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电子科技

大学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合作举办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收费标准的批复》（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６７５

号）文件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四川城市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７５８号　　　　　二一六年七月十九日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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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院《关于申请调整学费收费标准的请示》（校字〔２０１５〕８２号）收悉。

你院属２００８年经省政府批准的专科层次民办普通高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及对你院三年生均培养成本监审情况，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调整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非艺术类专业：１４０００元／年·生；

艺术类专业：１５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８人间８００元／年·生；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４人带

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６年秋季入学新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在校学生收费标准继续按《四川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四川城市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川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１
"

１９３号）执行至２０１８年７月止。

※医药价格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核定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４４１号　　　　　二一六年九月七日

中央在川、省属在蓉医疗机构：

为加快推进医疗服务价格和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按照《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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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临床医疗技术推广应用和专家评审意见，现将中央在川、省属在蓉医疗机构部分医疗服务项目

价格核定公布于后，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此次核定公布的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共２１项（具体项目和标准详见附件），适用于有

条件实施的中央在川、省属在蓉的三甲公立医疗机构。其他等级的省属在蓉医疗机构收费标准按

川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２
"

９０３号文件规定的比例下浮执行。

二、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试行两年，试行期满自动作废。申报医院应在试行期满前三个月，将

项目、标准试行情况、实际运行成本等报送价格、卫生计生、中医药管理部门审核评估，重新发布正

式执行文件。

附件：部分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附件

部分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金额：元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计价
单位

收费标准
（三甲）

计价
说明

申报医院

１ ＣＣＣＢ８００１ 粪便隐血试
验（定量法）

样本类型：粪便，发放采便管，
样本采集，回收采便管，使用
全自动分析仪检测样本，得出
潜血数值定量检测结果，录入
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物；接受临
床相关咨询。

次 ８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２ ＣＧＣＹ１０００ 胎盘生长因
子检测

样本类型：新鲜血液。样本采
集、接收、离心、室内质控、上
机检测、审核结果，录入实验
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
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
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３８０
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
医院

３ ＣＧＣＺ１０００
可溶性ｆｍｓ样
酪氨酸酶 －１
检测

样本类型：新鲜血液。样本采
集、接收、离心、室内质控、上
机检测、审核结果，录入实验
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
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
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３８０
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
医院

４ ＣＧＬＸ１０００
乙型肝炎病
毒外膜大蛋
白抗原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加免疫试剂，温
育，检测，质控，审核结果，录
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
记，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７０ 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

５８



５ ＣＪＡＩ８０００
自动细胞离
心涂片抗酸
染色镜检测

标本类型：痰液，尿液，胸腹水
样本采集，签收、处理，标本自
动细胞离心、涂片、抗酸染色、
自动镜检，质控，审核结果，录
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
记，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１８０ 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

６ ＣＪＣＵ９０００ 肺炎双球菌
检测

标本类型：尿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加免疫试剂，检
测，质控，审核结果，录入实验
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
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
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８８ 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

７ ＣＪＤＡ３０００ 艰难梭菌毒
素测定

含Ａ毒素、Ｂ毒素和 Ａ＋Ｂ毒
素。样本类型：粪便。样本内
采集、样本签收、样本预处理
（使用时），上机检测，人工判
读结果。审核结果，录入实验
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
报告；实验室消毒，按规定处
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
询。

次 １５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８ ＣＪＨＳ８０００ 半乳甘露聚
糖检测

样本类型：各种体液。样本采
集，样本签收，标本预处理（适
用时），检测半乳甘露聚糖，人
工判读结果。审核结果，录入
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
发送报告；实验室消毒，按规
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
咨询。

次 １３０ 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

９ ＦＪＥ０１７０１
无创舱内碳
氧血红蛋白
检测

舱内治疗过程中用无创碳氧
血红蛋白含量检测仪检测碳
氧血红蛋白。

次 １０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１０ ＦＪＥ０５７０１
无创舱内碳
氧血红蛋白
连续监测

在舱内治疗过程中用无创碳
氧血红蛋白含量检测仪连续
监测碳氧血红蛋白含量。

次 ２０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１１ ＦＰＡ０１６０３ 内镜色素检
查

内镜下于病变部位喷洒染色
药物或电子染色，以暴露病变
部位黏膜及边界。图文报告。
不含监护。

次 ３６５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１２ ＦＰＡ０７６０１ 消化道内镜
活检术

经皮肤造口（或经口或经肛门
插入内镜），进行检查，使用活
检钳于病变部位钳取活体组
织，止血。图文报告。不含消
化内镜检查、病理学检查。

止血
材料、
活检钳

次 １００

此项
为辅
加操作
项目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１３ ＦＰＢ０７６０１
超声胃镜引
导下穿刺活
检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
入电子胃镜，于病变部位采用
超声探头检测病变，在超声引
导下于病变部位穿刺、活检钳
取活体组织。图文报告。不
含监护、超声胃镜检查、病理
学检查。

止血
材料、
特殊
穿刺针

次 ４８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６８



１４ ＨＡＰ０５９０３
凝血功能和
血小板功能
动态监测

消毒，采血，放置到特殊血样
管中，使用专用凝血功能监测
仪，根据图形和数值分析凝血
功能的变化和血小板功能的
变化。

次 ５０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１５ ＨＤＥ４８１０１ 胰岛素皮下
注射

核对医嘱及患者信息，检查注
射器及药物，用无菌注射器配
置药物，取适当体位，选择并
确定注射部位，皮肤消毒（直
径大于 ５厘米），再次核对患
者信息，将药物注入皮下组织
并核对患者信息，协助患者采
取舒适体位，处理用物，用药
后观察用药反应，做好健康教
育及心理护理，必要时记录。

胰岛素
注射
针头

次 ６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１６ ＨＫＴ６２３０２
植入式心电
记录器安置
术

皮肤清洁处理，在胸骨左缘和
左锁骨中线、第 １－４肋之间
的范围内安放电极，记录不同
组合的双极心电图，判断理想
植入部位。消毒铺巾，局部麻
醉，根据选择的植入部位做切
口，制备皮下囊袋，将记录仪
放进皮下囊袋后，逐层缝合皮
下组织及皮肤。

植入
式心电
记录器

次 ７０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１７ ＨＰＤ４５１０１
超声胃镜引
导下穿刺引
流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超声
胃镜确认囊肿的位置及大小，
在超声引导下将穿刺针刺入
囊肿内，置入导丝，沿导丝置
入引流管，引流。图文报告。
不含监护、病理学检查。

导丝、
导管、
专用
引流管
或
支架、
超声
活检针

次 １１０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１８ ＫＵＮ３９７０２ 新生儿多功
能暖箱治疗

使用新生儿多功能培育箱，预
热，加湿器加蒸馏水，设置箱
温及体温报警限，放置体温探
头，称体重，录入患儿信息。
根据需要开启或闭合遮篷，床
体３６０°旋转，升降床体，Ｘ线
托盘。

小时 ８
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
医院

１９ ＬＤＥＺＸ００１ 区域热循环
灌注热疗

填写患者基本资料、摆位要
求。采用热循环灌注仪治疗，
温度测量，热疗范围温度要求
４０－４５℃。

一次性
使用体
腔热灌
注治疗
管道
组件

次 １１００
成都中医
药大学附
属医院

２０ ＭＡＺＺＹ００１ 疼痛综合评
定

进行麦吉尔疼痛问卷评定，视
觉模拟评分法评定，慢性疼痛
状况分级等，对患者疼痛的部
位、程度、性质、频率和对日常
生活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
评定。人工报告。

次 ４０ 四川省肿
瘤医院

７８



２１ ＮＢＡＡ００００ 颅微动力系
统

相关消耗：铣刀刀片、磨钻磨
头。

次 １８０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公布四川省２０１６年

第二批新增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４４２号　　　　　二一六年九月七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中央在川、省属在蓉医疗机构：

按照《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四川省卫生计生委、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我省新增医疗服务价

格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３６号）规定，经专家会议集中评审，有关部门共

同研究，决定公布以下１２项医疗服务项目为我省２０１６年第二批新增医疗服务项目。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四川省２０１６年第二批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详见附件），适用于有条件实施的中

央在川、省属在蓉的三甲公立医疗机构。其他等级的省属在蓉医疗机构收费标准按川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２
"

９０３号文件规定的比例下浮执行。

二、各市（州）价格、卫生计生部门可根据当地医疗技术、医院等级和经济发展状况，在医疗机

构有条件、有能力实施项目，有就医需求的情况下，严格按照本通知规定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和

服务内容，制定本地同一项目执行（或试行）价格，标准原则上不得超过本通知公布的标准。

三、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试行两年，试行期满自动作废。申报市（州）或医院应在试行期满前

三个月，将项目、标准试行情况、实际运行成本等报送价格、卫生计生、中医药管理部门审核评估，

重新发布正式执行文件。

附件：四川省２０１６年第二批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８８



附件

四川省２０１６年第二批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金额：元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计价
单位

收费标准
（三甲）

计价
说明

申报医院／
市州部门

１ ＢＤＡＧ０００２

叶酸受体细
胞检测（免疫
磁珠负向筛
选 ＋靶向荧
光定量 ＰＣＲ
法）

样本类型：外周血。样本采
集、签收、处理，抗凝全血裂解
红细胞后，通过免疫磁珠阴性
富集技术，去除白细胞和巨噬
细胞。加入叶酸受体特异性
探针，结合细胞表面的叶酸受
体，通过靶向 ＰＣＲ方法，扩增
目标探针中的外源性 ＤＮＡ。
从而高敏感度地检测外周血
细胞中叶酸受体含量。

特殊
采血管

人次 ３５０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２ ＣＧＳＮ１０００ 血清游离轻
链检测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加免疫试剂，温
育，检测，质控，审核结果，录
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
记，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１６７ 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

３ ＣＬＤＶ４０００

人 类 精 子
ＤＮＡ完整性
检测（流式技
术）

检测人类精子 ＤＮＡ完整性，
计数至少５０００个以上精子且
重复计数２次。样品类型：人
类精液标本。①样品的收集、
签收、处理（根据精子不同浓
度进行相应的预处理）；②试
剂准备；③染色④用流式技术
全面分析精子 ＤＮＡ完整性；
⑤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判断
并审核结果，发送报告；⑥按
规定保存标本，处理废弃物；

⑦接受相关临床咨询。

例 ７２０
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
医院

４ ＣＬＤＶ８０００

遗传性目标
序列捕获高
通量测序技
术

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一次检
测多种疾病、多个基因、上万
个突变位点。样本类型：外周
血、引产胎儿组织、自然流产
胚胎组织、羊水细胞等各种标
本。样本采集、签收、处理（据
标本类型不同进行相应的前
处理），提取基因组ＤＮＡ，制备
文库，目标序列区域捕获，然
后进行高通量测序。将测序
结果与人类基因组数据库进
行比对，判断结果，并对突变
位点行 Ｓａｎｇｅｒ测序验证。审
核结果，发送报告。按规定处
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
询。

次 ４８００
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
医院

９８



５ ＣＬＤＷ８０００ 脆性 Ｘ综合
征检测

采用荧光 ＰＣＲ及毛细管电泳
技术，分析 ＦＭＲ１基因（ＣＧＧ）
ｎ序列重复次数。样本类型：
外周血、引产胎儿组织、自然
流产胚胎组织、羊水细胞等各
种标本。样本采集、签收、处
理（据标本类型不同进行相应
的前处理），提取基因组ＤＮＡ，
ＰＣＲ扩增及产物纯化后进行
毛细管电泳，最后分析（ＣＧＧ）
ｎ序列重复次数。审核结果，
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
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２８００
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
医院

６ ＣＬＤＹ８０００ 染色体高通
量测序分析

利用二代测序技术对全基因
组进行快速及深度扫描，以更
高的分辨率了解全染色体数
目及结构异常。样本类型：外
周血、引产胎儿组织、自然流
产胚胎组织、羊水细胞等各种
标本。样本采集、签收、处理
（据标本类型不同进行相应的
前处理），提取基因组ＤＮＡ，文
库构建及定量，然后进行高通
量测序。将测序结果与人类
基因组相关数据库进行比对，
判断结果。审核结果，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３０００
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
医院

７ ＨＪＢ７３６０１ 经内镜支气
管热成形术

局麻或全麻，插入电子支气管
镜。对于大于３ｍｍ的气道进
行射频消融治疗。如有出血
给予冰盐水、肾上腺素盐水或
凝血酶局部治疗。含电子支
气管镜检查术。不含监护、病
理学检查。

导丝、
导管

次 １８００ 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

８ ＨＭＥ６２２０２ 输液港置入
术

消毒铺巾，麻醉，皮肤切开，扩
张皮下，穿刺置管，造影摄片，
留管接输液港体，肝素盐水封
管，皮下包埋输液港，皮肤缝
合。人工报告，不含监护。

输液
港，
无损伤
输液
留置针

次 ５０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９ ＨＹＡ７３３１４
经皮乳腺肿
物微创旋切
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上，彩色多
普勒超声反复扫查确认肿块
位置，用中性油笔于体表标
记，设计手术进针点，常规消
毒铺巾。１％利多卡因 １０ｍｌ
注射至手术进针点周围皮下、
肿块表面皮下、肿块底部相应
乳房后间隙及手术针道行局
部浸润麻醉，做皮肤小切口，
长约０．５ｃｍ。彩色多普勒超声
引导下，通过乳房旋切系统将
一次性旋切探针置于肿块底
部下方，超声反复探查，

旋切
穿刺针
及配件

单侧 ６０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０９



９ ＨＹＡ７３３１４
经皮乳腺肿
物微创旋切
术

确认肿块最大径位于旋切针
槽切除范围内，在超声动态监
测下，逐次将肿块切除。超声
多方位探查，局部未见血肿形
成，拔出旋切探针。局部加压
１０分钟，查无活动性出血，局
部加压包扎。不含病理学检
查。

旋切
穿刺针
及配件

单侧 ６００ 四川省人
民医院

１０ ＨＹＲ７３３２０ 水动力清创
术

术前设计、消毒铺巾、麻醉，使
用高压喷射流彻底切割、回吸
伤口内的异物和坏死组织，止
血，过氧化氢和生理盐水反复
冲洗创面，引流，止血后创面
用其他组织或敷料覆盖。不
含创面密负压引流术、植皮
术、皮瓣修复术。

清创水
刀系列
手柄、
功能性
敷料、
负压创
面愈合
材料

次 １８００

泸州市发
展 改 革
委、卫 生
计生委

１１ ＫＢＡ３２８０１ 亚低温治疗

主要是使用专用降温设备使
新生儿的体温控制在较低的
可接受的治疗温度范围，保护
脑组织，减轻脑组织的系统损
伤。

小时 ６８
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
医院

１２ ＫＪＡ２１４０５ 一氧化氮吸
入治疗

机械通气的同时连接一氧化
氮气瓶，使用监测仪器监测一
氧化氮浓度及二氧化氮浓度，
根据患儿病情调节浓度，观察
使用后效果。

小时 １００
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
医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规范并重新公布原新增部分（３７项）

医疗服务项目和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４４３号　　　　　二一六年九月七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中央在川、省属在蓉医疗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新增医疗服务项目管理，按照《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四川省卫生计生委、四川省

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我省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３６号）

要求，我们对此前原批复的新增医疗服务项目进行了认真梳理，组织专家重点就项目编码、名称、

内涵、计价单位等内容进行了会议集中评审和论证。现将规范后的３７项原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和

标准公布于后，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１９



一、此次规范并公布的３７项原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详见附件），适用于有条件实施

的中央在川、省属在蓉的三甲公立医疗机构。其他等级的省属在蓉医疗机构收费标准按川发改价

格
!

２０１２
"

９０３号文件规定的比例下浮执行。

二、各市（州）价格、卫生计生部门可根据当地医疗技术、医院等级和经济发展状况，在医疗机

构有条件、有能力实施项目，有就医需求的情况下，严格按照本通知规定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和

服务内容，制定本地同一项目执行（或试行）价格，标准原则上不得超过本通知公布的标准。

三、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有效期满自动作废。申报医院应在有效期满前三

个月，将项目、标准执行情况、实际运行成本等报送价格、卫生计生、中医药管理部门审核评估，重

新发布执行文件。

附件：重新公布的原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附件：

重新公布的原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单位：元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计价
单位

收费标准
（三甲）

计价
说明

申报医院

１ ２５０４０３０６６

人 乳 头
瘤 病 毒
（ＨＰＶ）
核 酸 检
测

利用二代杂交捕获化学
发光技术检测宫颈口脱
落细胞中的１３种高危型
人 乳 头 瘤 病 毒 （即
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
４５、５１、５２、５６、５８、５９、６８）
的ＤＮＡ，非扩增定性检测

次 ３５０ 四川省肿瘤
医院

２ ２５０４０４０３０
胸 苷 激
酶（ＴＫ１）
检测

酶免疫点印迹化学发光
法，样本类型：血液。样
本采集、签收、处理、加试
剂、测定、质控，审核结
果，记录、发送报告，按规
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
相关咨询。

次 ２９０ 四川省肿瘤
医院

３ ３１０７０１０２９
动 脉 硬
化 指 数
测定

患者仰卧，皮肤清洁，将
血管检查仪的四肢测压
袖带及脉搏检测装置安
置在患者相应位置，输入
病人信息开始检测出各
项数据，经过两次自动检
测的数据，仪器自动分
析，打印报告。包含一次
性耗 材。含 踝 臂 指 数
（ＡＢＩ）、脉搏波传导速度
（ＰＷＶ）、四肢血压水平。

次 ６０
成都中医药
大学附属医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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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４０３００００８
—２

体 部 伽
玛 刀 治
疗

除头部肿瘤外的原发性
肿瘤和转移性肿瘤以及
部分良性肿瘤

次 ３７００

基 础 价 含
一次治疗，
之 后 每 增
加 一 次 治
疗加收２５０
元，加收最
高 不 超 过
１５００元。

三六三医院

５ ＣＧＲＢ８００１

异 常 凝
血 酶 原
（ＰＩＶＫＡ
－Ⅱ）检
测

样本类型：血浆。样本采
集、签收、处理，定标和质
控，审核结果，录入实验
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
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
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１４０ 四川省肿瘤
医院

６ ＣＧＳＤ１００１
热 休 克
蛋白９０α
检测

样本类型：血浆。样本采
集、签收、处理，定标和质
控，审核结果，录入实验
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
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
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３００ 四川省肿瘤
医院

７ ＦＵＦ０６７０２

可 溶 性
细 胞 间
粘 附 分
子－１检
测

铺一次性检查垫，取平卧
位，用棉签取阴道后穹分
泌物，加入样本稀释液稀
释后，用吸管吸出，滴 ３
滴在检测卡取样孔 Ｓ内，
平置 ３－６分钟，观察结
果，检查是否胎膜早破。

次 １９０ 四川省妇幼
保健院

８ ＦＵＦ０６７０３

妊 娠 期
补 体 因
子 Ｄ子
痫 前 期
测定（胶
体金法

用尿杯取中段尿液，取样
器吸入 １ｍＬ尿液加入样
本稀释液稀释后，用吸管
吸出，滴３滴在检测卡取
样孔Ｓ内，平置１０－１５分
钟，观察结果，检查是否
子痫前期。

次 ４００ 四川省妇幼
保健院

９ ＬＡＤＺＹ００５
螺 旋 断
层 放 射
治疗

摆位，体位固定，对患者
进行兆伏级扇形 ＣＴ扫
描，将得到及时的 ＣＴ图
像与放疗计划 ＣＴ图像进
行配准，得到摆位偏差，
修改计划，模拟定位，利
用六维床修正摆位误差，
对患者实施放射治疗（包
括立体 ＩＭＲＴ、ＩＧＲＴ以及
ＳＢＲＴ技术）。

次 ３５００ 四川省肿瘤
医院

１０ ＬＥＢＺＸ０４６ 骨 质 疏
松治疗

采用骨质疏松治疗仪，预
防骨质疏松，治疗骨质疏
松症。

次
５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
名；耗时３０
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１１ ＬＥＥＺＸ００６
经 颅 重
复 磁 刺
激治疗

治疗师利用经颅磁刺激
仪技术刺激患者中枢神
经系统。对精神、神经、
慢性疼痛、慢性疲劳、认
知障碍、儿童发育缺陷等
疾病具备良好治疗效果。

次
８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
名；耗时２０
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３９



１２ ＬＥＥＺＸ００７ 脑 磁 治
疗

治疗师利用脑磁治疗仪
系统对以下病种进行治
疗：１缺血性脑血管病 ：
脑血栓形成 腔隙性梗塞
脑供血不足 脑动脉硬化。
２脑损伤性疾病：颅脑损
伤 脑出血的恢复期 颅脑
术后需要脑功能康复者
癫痫病 小儿脑瘫功能恢
复。３精神障碍 神经性
头痛 失眠 脑疲劳综合
症。

次
４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
名；耗时２０
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１３ ＭＡＢＸ７００２
关 节 活
动 度 测
定

治疗师利用三维关节活
动测量仪的方式，摆放不
同体位，让患者被动或主
动地进行关节活动，根据
动作完成的状况与质量，
利用传感器准确地摆放
传感器的位置，记录关节
的活动度。人工报告。

次
５０元
（三乙）

治疗师 ２；
耗时 ２０分
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１４ ＭＡＢＸＡ００４
三 维 步
态 分 析
检查

采用步态分析系统进行
检查操作，在躯干、骨盆、
髋、膝、踝及第 ５趾骨等
关节处贴标志点，采集步
态视频，图像后处理，对
步行速度、站立相与摆动
相比例百分比，步长、步
态对称性，步行周期中各
环节特征识别，步宽、下
肢诸关节运动曲线及数
据进行处理分析。图文
报告。

次
２００元
（三乙）

治疗师２－
３；耗时１．５
小时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１５ ＭＡＣＺＹ００３
动 静 态
平 衡 功
能评定

治疗师利用动静态平衡
训练系统对患者进行智
能化、情景互动化平衡功
能定量、精确评定。

次
２０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２
名；耗时 １
－－２小时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１６ ＭＡＧＡＺ０１８言 语 测
量

治疗师利用实时言语测
量仪，采用人机对话的形
式，寓教于乐，对言语呼
吸功能的实时测量与训
练。

次
８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
名；耗时３０
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１７ ＭＡＧＡＺ０１９语 言 能
力评定

参照正常幼儿在各年龄
段上的语言发育指标，对
患儿进行包括词汇量、模
仿句长、听话试图、看图
说话、主题对话、语音清
晰度六项以了解小儿掌
握的词汇量、语法能力、
理解能力、表达能力、言
语使用及发音水平能力
等。

次
１２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
名；耗时６０
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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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ＭＡＧＡＺ０２０听 觉 能
力评定

评估患者的自然环境声，
声母、韵母、声调，单音节
词，双音节词，三音节词
和短句的识别率，以及在
嘈杂环境中对语音的识
别率。

次
１２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
名；耗时１．
５小时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１９ ＭＡＧＡＺ０２１
认 知 －
学 习 能
力评定

是指治疗师运用认知知
觉功能障碍评估系统对
患者进行包括记忆、语
言、视空间、执行、计算和
理解判断等方面进行测
试，并通过患者的表现，
结合临床诊断和测试结
果进行总结，判断出患者
的认知水平。

次
１６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
名；耗时１．
５小时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２０ ＭＡＭＺＹ００６咨 询 与
培训

治疗师对患者或其家属
进行康复相关常识的培
训，增强其对康复的正确
认识，以便更好地开展家
庭康复。

次
６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
名；耗时３０
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２１ ＭＢＢＺＸ０２０
上 下 肢
协 调 功
能训练

治疗师根据患者病情不
同，让患者上肢运动带动
下肢运动，促进患者下肢
力量提升与上下肢协调
运动。

次
４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
名；耗时２０
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２２ ＭＢＢＺＸ０２１

下 肢 功
能 步 行
反 馈 训
练

治疗师利用下肢机器人
及减重系统等对儿童患
者进行步行训练

次
１０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２
名；耗时３０
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２３ ＭＢＢＺＸ０２２ 体 适 能
训练

治疗师利用徒手或简单
器材，通过综合性地组织
有氧训练、力量训练、耐
力训练和整理活动等，增
强和改善患者的体适能

次
３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
名；耗时２０
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２４ ＭＢＢＺＸ０２３ 肌 力 训
练

治疗师利用各种力量训
练器增强患者不同部位
的肌肉力量，如股四头肌
训练器等

次
６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
名；耗时３０
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２５ ＭＢＢＺＸ０２４ 智 能 步
态训练

治疗师利用康复机器人、
情景模拟及减重训练系
统对成人患者进行下肢
主被动步态训练

次
１０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２
名；耗时３０
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２６ ＭＢＢＺＸ０２５
动 静 态
平 衡 训
练

治疗师利用动静态平衡
训练系统对患者进行智
能化、情景互动化平衡功
能训练。

次
１２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２
名；耗时４０
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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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ＭＢＤＺＸ０１１
视 听 音
乐 综 合
训练

治疗师利用视听音乐综
合训练系统，通过视觉、
听觉刺激改变受训者的
情绪以，调节神经兴奋
性，促进受训者的认知能
力，情绪控制能力的提
升。

次
８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
名；耗时３０
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２８ ＭＢＤＺＸ０１２
言 语 语
言 综 合
训练

治疗师利用言语语言综
合训练系统对各类言语
障碍的患者进行治疗与
训练。

次
８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
名；耗时３０
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２９ ＭＢＤＺＸ０１３
早 期 语
言 干 预
训练

利用早期语言评估与训
练系统，进行非语言沟通
能力的训练、前语言阶段
的辅助沟通能力训练功
能，词语、词组、句子、短
文理解与表达能力的训
练，电声门图发声训练。
可根据语言及韵律功能
评估标准提供个别化康
复建议。采用单一被试
技术对言语康复效果进
行全程监控。

次
８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
名；耗时３０
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３０ ＭＢＤＺＸ０１４ 口 肌 训
练

治疗师利用主动口肌训
练、被动口肌训练、感知
训练提高口部肌肉的感
知、力度、控制活动能力
使各种口肌功能正常化。

次
６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
名；耗时２０
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３１ ＭＢＤＺＸ０１５ 音 乐 疗
法

治疗师通过同频率的音
乐，帮助如自闭症患者调
整身体状况，改进孤僻的
生活状态，减少抵触心
理；通过评估及计划制定
与实施，可改善特殊人群
（儿童与成人）的肢体、情
绪、认知等社会功能，消
除不良症状，提高自我觉
察力。

次
６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
名；耗时３０
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３２ ＭＢＦＺＸ００４
视 觉 感
觉 统 合
训练

治疗师利用一整套先进
视觉、感觉统合训练系统
对儿童康复患者进行感
觉、视觉、知觉等高级功
能训练。

次
６０元
（三乙）

治疗师１－
－２名；时
间３０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３３ ＭＢＫＺＸ００８ 人 机 界
面训练

治疗师利用多媒体设备，
对患者进行情景互动训
练，增强患者的运动功能
和能力

次
１０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
名；耗时３０
－４５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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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ＭＢＫＺＸ００９ 情 景 互
动训练

治疗师利用情景互动训
练仪，根据患者存在的功
能障碍情况，选择训练配
件，利用视觉、声觉的反
馈进行运动、认知的训
练。

次
８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
名；耗时３０
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３５ ＭＢＫＺＸ０１０

躯 体 智
能 作 业
系 统 训
练

治疗师利用 ＢＴＥ智能训
练系统，对患者作出准确
评估后设定相应训练程
序。针对性的恢复患者
的肌力、耐力、移动、四肢
控制及心肺功能，逐步恢
复患者的职业能力与水
平。甚至可以用于正常
特殊工种人群的身体机
能训练。

次
１０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
名；耗时３０
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３６ ＭＢＫＺＸ０１１
上 肢 智
能 反 馈
训练

治疗师运用计算机技术
实时模拟上肢运动规律，
配备可调节的上肢支撑
系统，配套训练软件提供
的吸引力和激励性游戏，
针对上肢某一关节进行
特定训练。对患者产生
实时的、针对性的运动信
息反馈，使患者主动参与
训练。

次
１０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
名；耗时３５
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３７ ＭＢＺＲＧ００２ 肠 道 功
能训练

治疗师对患者腹部及其
周围部位通过手法进行
被动的、辅助的放松和相
应的刺激，加强患者肠道
蠕动和排空。

次
４５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
名；耗时２０
分钟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规范并重新公布

原核定部分（２３项）医疗服务项目和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４４４号　　　　　二一六年九月七日

中央在川、省属在蓉医疗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根据《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及卫生部临检目录，我

们对核定的医疗服务项目进行了认真梳理，组织专家重点就项目编码、名称、内涵、计价单位等内

７９



容进行了会议集中评审和论证。现将规范后的２３项原核定医疗服务项目和标准公布于后，并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此次规范并公布的２３项原核定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详见附件），适用于有条件实施

的中央在川、省属在蓉的三甲公立医疗机构。其他等级的省属在蓉医疗机构收费标准按川发改价

格〔２０１２〕９０３号文件规定的比例下浮执行。

二、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有效期满自动作废。申报医院应在有效期满前三

个月，将项目、标准执行情况、实际运行成本等报送价格、卫生计生、中医药管理部门审核评估，重

新发布执行文件。

附件：重新公布的原核定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附件

重新公布的原核定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单位：元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计价
单位

收费标准
（三甲）

计价
说明

申报医院

１ ＣＡＮＢ１０００

血 小 板
特 异 性
和 组 织
相 关 融
性
（ＨＬＡ）
抗 体 检
测

样本类型：血液。ＨＰＡ抗体特
异性检测，主要流程包括加
样，孵育，洗涤，上机检测，审
核结果，录入实验室信息系统
或人工登记，发送报告；按规
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
咨询。

次 ２００ 四川省肿
瘤医院

２ ＣＡＮＦ１０００
血 小 板
交 叉 配
合实验

样本类型：血液。使用双抗体
夹心ＥＡ法检测针对供者血小
板ＧＰⅡＢ／ⅢＡ和 ＨＬＡＩ类抗
原的 ＩｇＧ抗体，制备并重悬供
者及患者血小板扣后，将供者
血小板与患者血清混合使其
体外致敏，加入裂解液使供者
血小板糖蛋白更好地与板底
的抗体结合，同时加阳性及阴
性对照，加入二抗孵育后，加
底物显色，终止反应后在相关
检测仪器上读取吸光光度值，
检测，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
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８０ 四川省肿
瘤医院

８９



３ ＣＣＥＲ５０００ 精 液 图
像分析

指对轨迹速度、平均路径速
度、直线运动速度、直线性、侧
摆幅度、前向性、摆动性、鞭打
频率、平均移动角度、运动精
子密度、精子密度、活率、活力
分级、畸形精子分析等参数的
分析。样本类型：精液。样本
制备，仪器测定，录入实验室
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８０ 成都军区
总医院

４ ＣＥＨＷ１０００

氧 化 修
饰 低 密
度 脂 蛋
白 （ＯＸ
ＬＤＬ）定
量测定

检测试剂，一次性吸嘴，低值
易耗品，Ａ４纸．样本类型：新
鲜血液。样本采集，加入试
剂，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信
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
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１９０ 成都军区
总医院

５ ＣＧＰＡ１０００

结 核 分
枝 杆 菌
ＴＢ－ＳＡ
抗 体 检
测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
签收、处理，加免疫试剂，温
育，检测，质控，审核结果，录
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
记，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
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４６
四川大学
华西第四
医院

６ ＣＪＣＱ９０００
Ａ 族 链
球 菌 检
测

样本类型：分离株。取标本或
新鲜菌落分别与试剂盒内试
剂作用，观察结果，人工判读
结果。审核结果，录入实验信
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实验室消毒，按规定处理
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１００ 成都军区
总医院

７ ＣＪＣＲ９０００ Ｂ族链球
菌检测

样本类型：分离株。取标本或
新鲜菌落分别与试剂盒内试
剂作用，观察结果，人工判读
结果。审核结果，录入实验信
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实验室消毒，按规定处理
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１４０ 成都军区
总医院

８ ＦＰＢ０１６０５

经 电 子
胃 镜 超
声 微 探
头检查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
入电子胃镜，经活检钳通道插
入超声微探头，观察食管、胃、
十二指肠黏膜肠壁、十二指肠
乳头、胰头、下段胆管，于病变
部位进行超声检查。图文报
告。不含活检、监护。

次 ６５０ 成都军区
总医院

９９



９ ＦＰＳ０１６０２
超 声 结
肠 镜 检
查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将
电子结肠镜自肛门插入，结肠
镜检查，于病变部位采用超声
内镜探头检测。图文报告。
不含监护。

次 ６００ 成都军区
总医院

１０ ＨＰＢ６５６０１

经 电 子
内 镜 食
管 胃 十
二 指 肠
黏 膜 剥
离 术
（ＥＳＤ）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
入电子胃镜，胃镜检查，寻查
肿物，于肿物基底部注射肾上
腺素甘油果糖（或高渗盐水及
美蓝或靛胭脂）以抬举病变黏
膜部分，采用电刀等进行剥
离，切除治疗。图文报告。不
含监护、病理学检查。

血管夹 次 ３５００ 成都军区
总医院

１１ ＨＳＫ７３４０１

经 尿 道
前 列 腺
激 光 气
化 切 除
术

会阴区消毒，尿道润滑，尿道
膀胱镜检查，激光前列腺切
除，止血，膀胱冲洗，留置尿
管。不含膀胱造瘘术。

次 ２５００ 成都军区
总医院

１２ ＭＡＧＡＺ００３构 音 障
碍筛查

使用构音障碍筛查表对患者
进行会话、单词检查、喉功能
检查、构音器官等方面的测
查，人工报告。

次
３０元
（三乙）

医 １／治
疗师 １；
耗 时 ２０
－３０分
钟

四川省八
一康复中
心

１３ ＭＡＫＺＹ００２
器 械 职
业 能 力
评定

利用仪器或器械模拟进行与
职业功能状态相关的技术能
力评定，含对患者日常生活中
与职业相关的各种运动技能
和操作技能的评定。人工报
告。

次
８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耗 时
３０分钟

四川省八
一康复中
心

１４ ＭＢＢＺＸ００３

持 续 性
被 动 关
节 活 动
范 围 训
练
（ＣＰＭ）

利用持续被动关节活动范围
训练专用设备，对患者肩、肘、
腕、髋、膝、踝关节，设定持续
被动关节活动范围训练的时
间、阻力、速度和间歇时间等
参数，在监测的状况下，进行
被动关节活动范围训练

次
６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耗 时
３０分钟

四川省八
一康复中
心

１５ ＭＢＢＺＸ０１１ 跑 台 康
复训练

治疗师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采
用可调速度、可调坡度的康复
训练跑台对患者进行康复训
练。

次
３８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耗 时
３０分钟

四川省八
一康复中
心

１６ ＭＢＢＺＸ０１２
功 率 自
行 车 康
复训练

治疗师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采
用可调速度、可调功率的功率
车对患者进行康复训练。训
练中对心率进行监测。

次
３８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耗 时
３０分钟

四川省八
一康复中
心

００１



１７ ＭＢＤＺＸ００６

儿 童 听
力 障 碍
语 言 训
练

利用乐器、听觉训练仪、图片、
实物等对患儿的听觉能力和
言语表达能力进行训练。

次
１０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２；耗 时
２０分钟

四川省八
一康复中
心

１８ ＭＢＤＺＸ００７ 构 音 障
碍训练

指导患者进行呼吸训练、放松
训练、构音改善训练、克服鼻
音化训练、克服费力音训练、
克服气息音训练、韵律训练、
语音工作站、交流系统应用训
练等对患者进行发声及矫正
错误发音的训练。

次
６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耗 时
２０分钟

四川省八
一康复中
心

１９ ＭＢＤＺＸ００８ 发 声 障
碍训练

通过体位与呼吸功能的改善
训练、放松训练、持续发声训
练，改善异常音调、音量、音质
训练以及正确用声方法的指
导和发声障碍后的治疗。

次
６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耗 时
２０分钟

四川省八
一康复中
心

２０ ＭＢＤＺＸ０１０
吞 咽 障
碍 电 刺
激训练

利用电刺激治疗仪对患者的
吞咽肌群进行低频电刺激，同
时进行冰刺激、舌唇、下颌运
动训练、进食训练。

次
１０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耗 时
４０分钟

四川省八
一康复中
心

２１ ＭＢＤＺＺ００１ 言 语 矫
正治疗

言语治疗医师对患者呼吸功
能评估、发声功能评估、共鸣
功能评估和构音功能进行有
针对性的训练和矫正，可通过
计算机软件，患者应用耳机和
麦克风，通过人机对话方式进
行训练。

次
８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耗 时
３０分钟

四川省八
一康复中
心

２２ ＭＢＦＺＸ００３
认 知 障
碍 康 复
训练

对注意障碍、记忆障碍、失算
症、分类障碍、推理障碍、序列
思维障碍、执行中功能障碍等
进行一对一康复训练。训练
成绩自动记录。

次
１０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耗 时
３０分钟

四川省八
一康复中
心

２３ ＭＢＫＺＸ００２ 职 业 功
能训练

使用仪器或器械模拟对患者
进行与职业功能状态相关的
训练，含日常生活中与职业相
关的各种运动技能和操作技
能的训练。

次
６０元
（三乙）

治 疗 师
１；耗 时
３０分钟

四川省八
一康复中
心

１０１



※市州文件※

绵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绵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对

“超声诊断仪肝纤维化无创诊断”等

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的批复

绵市发改收费〔２０１６〕３８２号　　　　　二一六年九月八日

绵阳市中心医院、第三人民医院、四０四医院、中医医院：

你们《关于对“超声诊断仪肝纤维化无创诊断”等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的请示》收悉。鉴

于所报项目已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纳入四川新增医疗服务项

目，经成本测算，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

一、“超声诊断仪肝纤维化无创诊断”等新增医疗服务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内涵、除外内

容、服务价格及说明详见附件。

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按现行国家、省、市相

关政策执行。

三、本批复为最高限价（服务价格包含检测过程中所需卫生及其他医用耗材），从２０１６年９月

１０日起执行，有效期一年，原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特此批复。

附件

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计价
单位

服务价格
（元）

说明

１ ２２０３０１００３
超声诊断仪
肝纤维化无
创诊断

遵医嘱，在超声引导下找准位置后检
测，设备自动给出结论：肝纤维化（定
量），肝脂肪化程度（定量）。

图文
报告

次 １２０．００

２
２５０３０１０００
（２５０３０１０２０
正确）

阿尔茨海默
相关神经丝
蛋 白 （ＡＤ７Ｃ
－ＮＴＰ）

样本类型：尿液。样本采集、签收、处
理，定标和质控，检测样本，审核结果，
录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
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含进口试剂。

次 ３４０．００
酶联免
疫吸附
试验

２０１



３ ２５０３０３０２０

人血浆脂蛋
白磷脂酶 Ａ２
（ＬＰ－ＰＬＡ２）
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签收、处
理，定标和质控，检测样本，审核结果，
录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
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含进口试剂

次 ３４０．００
酶联免
疫吸附
试验

次 ２４０．００
快速发
光定量
法

４ ２５０３０７０３１

中性粒细胞
明胶相关脂
质运载蛋白
（ＮＧＡＬ）测定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签收、处理，
定标和质控，检测样本，审核结果，录八
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
咨询。含进口试剂。

次 ５５．００ 透射比
浊法

５ ２５０３０７０３１
－１

中性粒细胞
明胶相关脂
质运载蛋白
（ＮＧＡＬ）测定

样本类型：尿液．样本采集、签收、处理，
定标和质控，检测样本，审核结果，录八
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
咨询。含进口试剂

次 ２６０．００

６ ２５０３１００６２ 胃泌素 １７测
定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签收处理，
定标和质控，检测样本，审核结查，录入
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
咨询。含进口试剂

次 １１０．００

７ ２５０３１００６３ 抗缪勒氏管
激素（ＡＭＨ）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签收、处
理，定标和质控，检测样本，审核结果，
录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
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含进口试剂）

项 ２８０．００ 化学发
光法

８ ２５０４０４０２７ 胃蛋白酶原 Ｉ
定量检测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签收处理，
定标和质控，检测样本，审核结查，录入
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
咨询。含进口试剂

次 ８０．００

９ ２５０４０４０２８ 胃蛋白酶原ＩＩ定量检测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签收处理，
定标和质控，检测样本，审核结查，录入
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
咨询。含进口试剂

次 ８０．００

３０１



１０ ２５０７０００１８

高通量基因
测序产前筛
查与诊断技
术

通过高通量平行测序进行常见胎儿染
色体非整倍体无创产前检测。样本类
型：孕妇外周血血浆。（１）样本采集、签
收、处理；（２）提取血浆游离 ＤＮＡ及
ＤＮＡ定量质控；（３）ＤＮＡ文库构建；（４）
ＤＮＡ文库纯化、定量及质控；（５）荧光定
量ＰＣＲ；（６）ＰＣＲ产物检测；（７）定量混
合样本；（８）测序样本预处理；（９）测序
仪预处理；（１０）样本上机测序；（１１）测
序数据分析；（１２）得出结论，判断并审
核结果，发送报告；（１３）按规定保存标
本，处理废物；（１４）数据分析；（１５）接受
相关临床咨询；（１６）对受检者进行随
访。含进口试剂

次 ２２００．００ 基因测
序法

１１ ２７０７０００４

荧光免疫原
位 杂 交
（ＦＩＳＨ）技术
检测

细胞涂片，系列乙醇水化，荧光素标记
探针杂交反应（一种探针），洗涤，复染，
荧光显微镜观察，图像记录处理及判读
结果。包括技术对照、上述技术过程中
所产生的废液、废物的处理。含一次性
探头及其它卫生耗材。

每探针 １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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